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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收集國外在勞工提前退休制度上之作法，初步分析探討制度其差

異性，並對 3個行業進行調查研究，希翼作為勞動部制定相關政策之參考。 

本研究收集各國勞工提前退休制度的作法，發現先進國家中，過去曾有給予危勞

工作者提前退休的優惠性措施，包含在社會保險制度性的保障，或者透過團體協約給

予勞工職業退休金的優惠等，但近年來大多採取緊縮該政策的作法。而衡酌國內外過

去針對高職業災害發生率年齡層的研究。整體而言，發現以青年就業者及中高齡就業

者的職業災害發生率較高，但不同的行職業別間呈現相異的樣態。本研究亦透過既有

統計資料分析，初步發現一般認為屬危險及堅強體力作業的勞工，其在 55歲以上人口

呈現較高的重大職業災害發生率。 

針對國內相關從業人員的評估方面，本研究進行工作壓力反應量表及過勞評估量

表的問卷調查，共回收 339 份，根據回收問卷中在樣本上具有足夠統計量的營造作業

人員、機場安檢人員及高溫作業人員進行分析，發現在工作壓力反應量表中，皆無顯示

出具有較高之工作壓力反應；過勞評估量表的統計結果也顯示其皆未達嚴重高負荷之

標準。 

在現場作業人員訪談中，本研究完成 33位現場作業人員訪談，並進行 6位機場

安檢人員心搏率的量測，發現其工作與休息間心搏率沒有明顯差異。機場安檢人員主

要的勞動問題來自於工時過長、眼睛疲勞及游離輻射暴露；營造業勞工主要的作業危

害則是墜落、感電與搬重物；鑄造業高溫作業勞工主要作業危害為燙傷及粉塵危害

等。 

總結而言，目前各國在勞工在危險及堅強體力作業的勞工提早退休之作法是採取

緊縮政策，本議題仍須進一步深入研究及探討。 

關鍵詞：危險工作、堅強體力工作、中高齡勞工、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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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llect foreign practices in the early retirement 

system of labor,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ystem, and to investigate and study the three 

industries. We hope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the Ministry of Labor 

to make relevant policies. 

This study collects the practice of countries in the early retirement system of labor. We 

find that in-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have been affirmative action for early retirement of 

hazardous and arduous workers. It is included as social insurance in legal system or 

occupational pension through collective agreement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tightening of the policy. Consider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age of 

high occupational disasters in the past, 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incidence of occupational 

disasters among young and middle-aged workers is higher; however, different careers show 

different patterns. This study also analyzes the initial findings of labor whose job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a hazardous and arduous work. The population aged 55 and over has a high 

incidence of major occupational disasters. 

In response to the assessment of relevant domestic employees, this study has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 Job Stress Inventory and the Copenhagen Burnout Inventory. 

339 responses have been collected. According to the recovery questionnaire, there are 

sufficient statistics for construction workers and the inspectors of the aviation police station, 

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workers, we found that in the Job Stress Inventory, none of them 

could show a high working pressure response.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Copenhagen 

Burnout Inventory also shows that they are not up to the standard of severely high loading. 

In the on-site interview, this study has completed interviews with 33 on-site operators, 

and conducted a measurement of the heart rate of six on-site operators of the inspectors of the 

aviation police station.We found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eart rate between 

work and rest. The main work problem of the inspectors of the aviation police station is the 

long working hours, visual fatigue and exposure to ionizing radiation. The main operational 

hazards of the construction workers are falling, electrocution and heavy loads. The main work 

hazards of high-temperature workers in the foundry industry are burns and dust hazards. 

In conclusion, the practice of early retirement of labor for hazardous and arduous labor 

in various countries is to adopt a tightening policy now. This topic still needs furth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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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iscussion. 

 

KeyWords: Hazardous and arduous labor, Middle-aged and old-aged workers, P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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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我國勞動基準法[1]之立法精神係為規範各項勞動條件的最低標準，以保障勞工權

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在勞工退休之制度設計上，分為強制退休及

自願退休，在自願退休部分，根據我國勞動基準法第 53條： 

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自請退休： 

一、工作十五年以上年滿五十五歲者。 

二、工作二十五年以上者。 

三、工作十年以上年滿六十歲者。 

在勞工強制退休之認定基準上，同法第 54條規定： 

勞工非有下列情形之一，雇主不得強制其退休： 

一、年滿六十五歲者。 

二、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

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 

調查統計受僱員工退休年齡發現，2001年至 2009年間，台灣勞工在 60歲前退休

超過 40%，公務人員在 60歲前退休更超過 80%，平均退休年齡介於 54至 56歲間[2]。

近年來，隨著台灣人口高齡化，國人退休年齡亦逐漸提高。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受僱員

工動向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受僱員工平均退休年齡自 2010年的 56.6歲逐年遞增至 2016

年的 58.6 歲[3]。然而，相較於 OECD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國家退休年齡大多高於 60歲以上[4]，我國受僱員工的退休年齡仍顯偏

低。 

而為了保障勞工退休後之經濟來源，勞工保險條例第 58條規定： 

年滿六十歲有保險年資者，得依下列規定請領老年給付[5]： 

一、保險年資合計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年金給付。 

二、保險年資合計未滿十五年者，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下

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保險人

核付後，不得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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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一年，年滿六十歲或女性被保險人年滿五十五歲退職

者。 

二、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職者。 

三、在同一投保單位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退職者。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職者。 

五、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五年，年滿五十五歲退職

者。 

依前二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者，應辦理離職退保。 

被保險人請領老年給付者，不受第三十條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老年給付之請領年齡，於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七月十七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之日起，第十年提高一歲，其後每二年提高一歲，以提高至六十五歲為限。 

被保險人已領取老年給付者，不得再行參加勞工保險。 

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五十五

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適用第五項及第五十八條之二規

定。 

第二項第五款及前項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另為鼓勵勞工延緩退休的誘因，以增進勞動市場勞動力，勞工保險條例第 58-2條

亦規定勞工延後退休，可多領取展延老年年金給付，其規定如下： 

符合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五項所定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條件而延後請領

者，於請領時應發給展延老年年金給付。每延後一年，依前條規定計算之給付金額增給

百分之四，最多增給百分之二十。 

被保險人保險年資滿十五年，未符合第五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五項所定請領年齡者，

得提前五年請領老年年金給付，每提前一年，依前條規定計算之給付金額減給百分之

四，最多減給百分之二十。 

受僱員工自願退休相關研究議題在國內外均受到許多關注，這些研究大多著重於

退休後之休閒行為、生活滿意度、理財規劃與健康影響等；Behncke （2012）的研究發

現提早退休可能惡化其健康狀況[6]，但Westerlund et al （2010）研究法國公營機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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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退休後的自評健康狀況發現，退休者在退休後二年內自覺不健康的比例是下降的，

其原因可能是退休後減少暴露於不良工作環境，使得勞工退休後健康獲得改善[7]。此

外，過去幾年國內教師或公務人員提早退休漸形成趨勢，但教師與公務人員提早退休，

大多與個人主觀意願或退休制度有關[8]，然而在年金改革後，教師及公務人員的提前

領取退休給付的情形顯著減少，其退休的樣態及趨勢仍待進一步釐清。 

在勞工方面，亦有可能出現因年齡、健康因素與工作的特殊性而必須強制或希望

提前退休的情況，則是另一值得關注的議題，亦是本文所欲探討之核心，依上開勞動基

準法及勞工保險條例相關規定，可見我國法令在制度設計上，對於擔任具有危險、堅強

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調整，但不得少於 55

歲。然而，哪些職業的勞工可納入具有危險、堅強體力作業的範疇，而得以提前退休？

其考慮的基準或原則為何？國外在相關職業勞工之退休上是否有類似之作法？其評估

原則為何？這些議題皆值得進一步加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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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我國危險與堅強體力之定義與範圍 

根據勞動部（當時仍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下皆以勞動部稱之）2008年 12月 25

日勞保 2字第 0970140623號令：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第八項訂定「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

指從事符合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規定之下列工作，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

生效： 

一、 高壓室內作業。 

二、 潛水作業。 

而 2009年 1月 8日勞保 2字第 0970140691號令進一步針對「具有危險、堅強體

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證明文件」進行解釋： 

核釋依勞工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七十八條第三款(現為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具

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證明文件如下，並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一日

生效： 

一、 從事符合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所定高壓室內作業者：離職退保前依該標準

第二十八條規定作成之紀錄等文件，且經雇主或投保單位蓋章證明。 

二、 從事符合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所定潛水作業之工作者：離職退保前依該標

準第三十七條及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七條規定從事職業潛水作業之資格、紀

錄等文件，且經雇主或投保單位蓋章證明。 

若以此二解釋令之說明，則「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係以「異

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9]中所定義之高壓室內作業及潛水作業為解釋，則依該標準第

2條有關高壓室內作業及潛水作業定義如下： 

本標準所稱異常氣壓作業，種類如下： 

一、 高壓室內作業：指沈箱施工法或壓氣潛盾施工法及其他壓氣施工法中，於表

壓力（以下簡稱壓力）超過大氣壓之作業室（以下簡稱作業室）或豎管內部

實施之作業。 

二、 潛水作業：指使用潛水器具之水肺或水面供氣設備等，於水深超過十公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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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實施之作業。 

雖目前勞動部針對勞工保險條例中所規定的「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

工作」係以解釋令加以定義，由此可知所謂「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

目前僅在特定工作或個案上進行認定，尚未訂有一較系統性的認定標準，而有關過去

函釋的演進，於本章第二節第二點詳加說明。 

第二節 國內危險與堅強體力作業相關法規內容彙整與分析 

一、危險、堅強體力作業之法源探析 

在我國有關「危險、堅強體力作業」之相關法令規定，主要出現在提供該項勞務

者退休年齡的制度設計上，其中包含本研究第一章所列之勞動基準法第 54條第二項，

雇主得報請主管機關調整勞工強制退休年齡的規定：「前項第一款所規定之年齡，對於

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者，得由事業單位報請中央主管機關予以

調整。但不得少於五十五歲。」而在勞工自請退休的制度上則出現在勞工保險條例第 58

條第 7 項「被保險人擔任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合計滿十五年，年滿

五十五歲，並辦理離職退保者，得請領老年年金給付，且不適用第五項及第五十八條之

二規定。」除了前述關於一般勞工適用之法條外，尚有「中央銀行所屬事業機構人事管

理辦法」第 22 條、「立法院工友工作規則」第 60 條及「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退休撫

卹及資遣辦法」第五條，蓋其法律位階不高於前述勞動基準法及勞工保險條例，因此上

開辦法及規則中依法律位階大抵按勞動基準法強制退休之規定，雇用方得報請中央主

管機關調整應退休之年齡，最低至 55歲。 

退休制度的沿革可追溯至 1984 年我國勞動基準法立法之初，當時勞動基準法以

「工廠法」為藍圖進行制定，然而工廠法並未訂有勞工退休之規定，有關勞工退休僅有

台灣省政府（現已廢除）的「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及「臺灣省礦工退休規則」（其

適用對象根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226號，臺灣省工廠工人退休規則第三條所稱工人，

應同廠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本法所稱工人，係指受僱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而

不以從事製造、加工、修理、解體等工作者為限。），其主要為工廠法之補充規定，適

用工廠法之廠家，而當時勞動基準法之制定包含兩大主要因素，其一為經濟及社會結

構的變遷，根據郭明政[10]在行政院勞委會（現勞動部）的委託研究報告，1980年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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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社會的人口結構已近似於工業國家，當提供勞務獲致報酬成為主要的生產方式，

家庭聯合的生產功能逐漸被工業所取代，家庭團結對於個人的保障強度不若以往，進

而使從屬於工業生產的勞工對於福利需求大幅提升，其中即包含社會保險中重要的退

休概念。其二即為因應國際對於勞動人權上的要求（當時台灣對美國貿易出現大量順

差，以低廉的勞動成本創造出的人口紅利，使產品成本遠低於其他先進國家，在本土廠

商的壓力下，美國遂以取消優惠關稅名單要求台灣建立基本勞動條件，以便免剝削輸

出。）[11]。而國內在多方的壓力下形成對整體勞動基準立法的共識，退休制度就是在

這樣的脈絡下應運而生。 

勞動基準法退休專章在處理強制退休的「危險、堅強體力作業」相關規定即是於

上述 1984年勞動基準法立法時納入其中，勞工保險條例雖立法時間較勞動基準法早，

但有關「危險、堅強體力作業」於 1988年修正時方才納入，根據立法院所公告勞工保

險條例第 58 條之修正理由[12]，乃為配合勞動基準法之規定而來，而雖勞動基準法立

法藍圖為根據工廠法及其相關規定，但納入「危險、堅強體力作業」人員可經由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而將強制退休年齡提早，是為勞動基準法立法時首次出現，因此我國針對

「危險、堅強體力作業」規定之濫觴應為勞動基準法第 54條之強制退休制度。 

再溯其根本，我國勞動基準法退休制度可從憲法第 153條第 1項：「國家為改良

勞工及農民之生活，增進其生產技能，應制定保護勞工及農民之法律，實施保護勞工及

農民之政策。」及第 155條：「國家為謀社會福利，應實施社會保險制度。人民之老弱

殘廢，無力生活，及受非常災害者，國家應予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作為解釋，近年

來有關勞工保險制度的相關判決亦以此為見解，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 年度訴字第

1459 號判決即引上開法條指出我國憲法除明文規定工作權外，亦應「包括屆退高齡工

人相關退休準備方案之落實」，此外大法官亦曾於 2004年針對「勞基法課雇主負擔勞

工退休金違憲」進行解釋，其中認為立法者就整體勞工保護之制度設計，本享有一定之

形成自由，是故退休制度的設計，包含年齡、性別、請領基數乃至於有關特殊身分，例

如：從事危險、堅強體力作業之勞工等，皆屬之。 

二、危險、堅強體力作業之法律效果 

目前在勞動部所頒布的解釋令中僅定義高壓室內作業及潛水作業為「具有危險、

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如本章第一節說明，而從其法律效效果分析，本節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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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從過去已廢止之函釋至目前之解釋令所產生的演進。 

最早的「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為 1988年 9月 29日由當時勞

動部函釋，認定「重體力勞動作業暨金屬礦業與煤礦業之坑內工作」（以當時重體力勞

動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第二條為認定基準。）為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

四款所稱「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工作」，其後陸續認定有 1989年「潛水工」、

1990年「駕駛員與捆工」及 1995年「高樓建築之泥水工、模板工、建築鋼筋工及建築

鷹架工」屬之。 

從過去勞動部所採取的新增或刪除適用對象觀察，在認定上應為與時俱進的方式

進行評估，由於科技及技術的進步，部分作業的風險暴露機會大幅降低，而新型態的作

業可能衍生其他風險，故以滾動的方式進行調整對於制度及勞工都是較為公平的做法。 

綜合以上，目前在「具有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之工作」提前退休的制度上，

可略分為函釋指定之職業及其他職業，函釋指定之職業部分目前僅有高壓室內作業及

潛水作業之勞工，按函釋可依勞工保險條例第 58 條提早於 55 歲離職退保請領老年年

金，而其他職業或作業類別部分，是否可認定屬危險、堅強體力等特殊性質工作？故建

立起一套認定基準及相關配套措施應有其必要性。 

第三節 國外危險與堅強體力作業之社會保險與勞工制度收集 

一、國際勞工組織之相關公約及報告書 

國際勞工組織（ILO）有關勞工老年給付的規定出現在第 102 號「社會安全最低

標準」[13]公約及第 128號「失能、老年及遺屬給付」[14]公約，前述公約皆規定各國

勞工退休之老年給付領取年齡，不得高於 65歲，但基於公約彈性的原則，允許各國按

特殊原因，考量人口統計、經濟及社會標準延後年金給付的年齡。值得注意的是，第

128號公約在前項規定中，另加入應降低國家認為擔任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arduous 

or unhealthy）之退休年齡之但書規定： 

第 128號公約第 15條： 

1. 意外事故保險應涵蓋法定投保年齡後的存活期間。 

2. 法定投保年齡不得超過 65歲。但在考慮經統計資料證實的人口、經濟和社會

指標後，主管機關可訂定更高的法定投保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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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法定投保年齡不低於 65 歲時，凡被國家法規視為從事堅強體力及不健康

工作者，應降低其老年給付的請領年齡。 

有關提前「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之退休年齡的規定，公約之立法精神應在於

致力降低該類別勞工的退休年齡，而非僅是但書規定，根據 ILO於 1989年針對老年社

會保障（Social Security Protection in Old-Age）所作之綜合調查報告[15]（general survey）

指出（國際勞工組織每年設定不同的特定議題，檢視其涉及的各項公約和建議書，作成

綜合調查報。），此項規定的社會意義在於以更有利的制度提供「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

作」之勞工額外的保護，並應以優惠待遇為基礎，其源於在「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

條件下的勞工，工作能力比其他職業下降的年齡更早，並且須考慮到這些人在身體艱

苦條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報告中亦強調，雖然公約針對第 15條第 3項給予各國極大

的彈性，但仍應將提供「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更優惠的保護措施為政策目標。 

目前共有 17個國家批准第 128號公約，包含奧地利、巴貝多、比利時、多民族玻

利維亞國、賽普勒斯、捷克、厄瓜多爾、芬蘭、德國、利比亞、荷蘭、挪威、斯洛伐克、

瑞典、瑞士、烏拉圭及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其中除了賽普勒斯外，皆批准整部公

約或至少批准公約的第三部分，而 ILO 在歷年適用公約與建議書專家委員會

（Committee of Exper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nven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審查各

國公約適用之情形時，亦將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者之退休年齡作為觀察重點之一，

例如荷蘭[16]及瑞典[17]提供 2006年至 2016年國際勞工組織社會保障公約和歐洲社會

保障法典適用情況的綜合報告給專家委員會審查時，即被要求提供降低從事被認為是

「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的勞工其可請領老年給付之年齡。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國際勞工組織在 1989 年的綜合調查報告中提到，部分未批准

第 128號公約之會員國，亦有保護「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之勞工，並提早其退休年

齡的相關措施，而根據該調查報告所提供的資訊，在當時提供特定職業別提早退休優

惠的國家（不論是否已批准第 128號公約）包含阿爾及利亞（1983年通過關於退休金

的第 83-12號法案 。根據該法案第 7條，涉及特別有害勞動條件的職業別，可提前請

領老年給付，其所適用的年齡和和年資應通過法令確定。而 1985年第 85-31號法令設

立委員會，提交此類職業別、年齡和年資要求）；阿根廷（1958年第 4257號法令，關

於不健康工作的特別命令）；奧地利（勞動協會及政府報告書）；比利時（1967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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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號皇家指令，老年給付與遺屬給付）；保加利亞（1957年退休金法案 和政府報告）；

白俄羅斯（政府報告）；中國（1978年勞工退休金條例）；哥倫比亞（1966年第 224

號協定）；古巴（社會保障法）；賽普勒斯（政府報告）；埃及（1975年社會保險法 ）；

法國（特殊情形降低年齡資格）；德國（退休金法案）；摩洛哥（政府報告）；挪威（政

府報告）；波蘭（政府報告）；西班牙（綜合社會保障法和政府報告）；烏克蘭（政府

報告）及俄羅斯（1956年國家老年給付法案和政府報告）。 

而報告書亦進一步說明在，提供「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之勞工較低領取老年

給付的年齡，其最根本的原因在這些工作條件的需求使得勞工老化的速度較快。而這

些規定及相關措施通常是多元化的，甚至針對不同的職業別給予不同的退休年齡設計，

但其年齡的減少往往不僅取決於職業別，還取決勞工在該職業別從業的年資問題，年

資的設計涉及工作的不健康程度或堅強體力程度，例如，地下工作的礦工可請領老年

給付之所需年資通常較地上工作的礦工短。 

近年來，國際勞工組織的研究部門所發布的世界社會保障報告書（World Social 

Protection Report）[18][19]皆將提供「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之勞工較低領取老年給

付的年齡列為「老年收入保障的社會保障標準」的主要項目，而在最新 2017-19的報告

書中也提到這項政策已在許多國家中實踐，雖然國際勞工組織針對「堅強體力及不健

康工作」並未明確要求適用的職業別及對應的退休年齡，而保留個別國家對制度的彈

性設計，但透過公約與建議書（除前文所引第 128 號公約外，第 67 號建議書 Income 

Security Recommendation, 1944 （ No. 67）及第 162 號建議書 Older Workers 

Recommendation, 1980 （No. 162）皆有提及應針對「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之勞工

提供較低領取老年給付的年齡。）的實質約束及倡議效果，已對於該政策的推動做出相

當的貢獻。 

二、個別國家針對「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退休年齡的規範 

(一) 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及其國家 

歐洲聯盟（下稱歐盟）自《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通過以來，「社會的歐洲」

逐漸成形，是以歐盟在各項社會制度上所主張的內容，為歐盟國家甚至是歐洲國家在

政策設計時重要的依據，然而相比於國際勞工組織在「堅強體力及不健康工作」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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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張給予較優惠的年金制度，歐盟在處理此一題著重「降低工作中的健康風險和事

故」以延長退休年齡，根據一份由歐洲工會聯合會（European Trade Union Confederation, 

ETUC）等八個歐洲聯合工會於 2016年所提出的研究報告 [20]，內容直指關於「堅強

體力」（arduous）的工作，歐洲並無獨立的立法或政策，該議題目前僅涵蓋在歐盟指

令 89/391/EEC-OSH（改善職業安全和健康措施），此外《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第

31條亦有規定：「每個勞工都應享有健康、安全和合宜的工作條件」。 

該研究報告進一步解釋在「堅強體力」工作勞工之保護議題中，雖然包含社會保

險中老年給付的項目，但該項目為各國自主的範圍，歐盟並沒有立法權。且在 2001年

斯德哥爾摩歐盟會議（Stockholm European Council）確立了歐盟國家在面對人口老化問

題的共同目標（該目標為在 2010年將 55～64歲人口之勞動參與率提高至 50％，次年

巴塞隆納歐盟會議（Barcelona European Council）更明確把目標訂為 2010年將平均退

休年齡延後 5歲。），以「活力老化」（active aging）作為主要政策方針，並在社會保

險及年金體系方面於 2012年訂出《足夠、安全與永續的退休金白皮書》，各項政策內

涵不論是強制或提供誘因，皆主張應致力於促進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的提升，此類積

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偏重於鼓勵勞工延後退休年齡。此外，在人口老化的壓力下，各國

近年來紛紛採取年金改革措施，但針對「堅強體力」工作退休年齡調整的考慮並未周

全。 

報告書以九個歐盟成員國的資料進行分析，包含比利時、義大利、德國、奧地利、

法國、丹麥、西班牙、波蘭及羅馬尼亞，並選出六大職業別，包含農（肉類）產品加工

業工人、客運車司機、營業用貨車司機、鑄造工、模板工（含木工）及高齡看護人員等。

在考慮醫學、人因工程學、心理及社會標準等各方面的客觀參數，將所謂「堅強體力」

工作暫時定義為“該職業勞工在一段時間內暴露於一個或多個職業風險，使其健康產生

長期且不可逆轉的影響，這些因素包含人體限制、侵害性工作環境、特定工作模式或心

理社會風險＂而其重要特徵為“在個別勞工不同的身體狀態及工作下，職業風險的長期

影響可以持續 10 至 40 年，且可能導致不可逆轉的健康損害，並失去部分或全部的工

作能力”。 

在工會所認定危險及堅強體力的因素中，人體限制係指因重物搬運、不良姿勢和

機械振動等造成人體在肌肉骨骼上的負荷，侵害性工作環境則包含危害性化學品、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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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溫度及壓力作業和噪音環境的影響，特定工作模式則指長期日夜輪班、長期夜班及

工作任務中涉及高度重複性，而心理社會風險則是工作中須經常處理高度變動性的任

務（緊急危難或公安事故）或者長期處在高度社會心理壓力的工作環境中。 

該報告認為關於「堅強體力」工作的各項指標難以衡量，且工作環境的變動性質，

使所有勞工都不斷地面對新技術所帶來新的勞動樣態，同時產生新的風險，因此在無

法預測長期職業風險的前提下，即使立即採取所有預防措施，根據目前的科技亦永遠

不能排除長期的身體或精神傷害，而這些傷害卻可能使得勞工在正常退休年齡之前無

法繼續工作，故關於此一議題應持續進行相關的補充研究，並呼籲必須在歐盟立法層

級建立起「堅強體力」工作的法律概念。 

不同於工會聯合報告書，歐盟官方所發布的資料，為根據歐洲社會政策網絡

（European Social Policy Network，ESPN）（歐盟執委會成立的研究智庫，旨在為歐盟

及鄰近國家的社會政策問題提供專業知識、資訊、建議及分析。） 2016年進行的專題

調查報告[21]，該報告針對歐洲 35個國家在「堅強體力及危險」（arduous or hazardous）

工作的勞工退休制度進行分析，相較工會聯合報告書中強調福利及保護措施的重要性，

其呈現出更完整的制度分析。 

根據該份專題報告，接受調查的 35個歐洲國家中，雖在制度上略有不同，但若以

粗略的劃分，目前共有 22個國家承認並訂有「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之職業清單，而

有 6個國家認定少數 1至 2個職業作為「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之特定對象，僅 7個

國家在法令上未承認「堅強體力及危險」之職業，如表 1。 

表 1 歐洲國家「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認定狀況 

明訂職業清單 職業個別認定 未承認 

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愛沙尼亞、希臘、

西班牙、芬蘭、法國、克羅埃西亞、義大利、列

支敦士登、立陶宛、盧森堡、拉脫維亞、馬其頓

共和國、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塞爾維亞、

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土耳其 

捷克共和國、

賽普勒斯、德

國、匈牙利、

冰島、挪威 

瑞士、丹

麥、愛爾

蘭、馬爾

他、荷蘭、

瑞典、英國 

資料來源：Natali, D., Spasova, S., & Vanhercke, B. （2016）. Retirement regimes 

for workers in arduous or hazardous jobs in Europe. 

然而即使有半數以上的國家明訂有「堅強體力及危險」的職業清單，卻僅有 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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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法國、列支敦士登、羅馬尼亞，斯洛維尼亞和斯洛伐克）進一步給予其較為精確

的定義，以客觀的衡量職業清單。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部分國家沒有法令承認的「堅強體力及危險」職業別，但歐

洲國家的勞資關係具有較強的社會統合特徵，在社會對話發展成熟的基礎下，透過團

體協約的達成，不論是以產業層級或是職業層級，皆能給予特定職業別的工作者較為

優惠的待遇，例如在荷蘭，團體協約的涵蓋率約為 90%，不同的職業別能夠針對不同

的工作型態簽訂不同條件的團體協約，包含工資、工時、教育訓練甚至是解僱及提前退

休相關的規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荷蘭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之職業並無相關法

令明定，卻亦能給予該類別勞工實質上的保護。 

而各國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保護措施則採取兩種截然不同的政策方向，

根據報告書統計，歐洲國家在「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保護上，共計有 14個國家允

許從事該類別之員工能夠早退休；另有 13個國家以積極性勞動市場為政策方向，致力

於改善該類別勞工的就業環境，包含在職業安全與衛生中的努力以及提供退休前幾年

在就業上的激勵措施；此外，亦有比利時等 8國採取混合型的政策設計，如表 2所示。 

表 2 歐洲國家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採取的政策類型 

提早退休方案 促進就業方案 混合型方案 

保加利亞、愛沙尼亞、西班

牙、希臘、克羅埃西亞、義大

利、馬其頓共和國、波蘭、葡

萄牙、羅馬尼亞、塞爾維亞、

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土耳

其 

賽普勒斯、捷克共和國、丹

麥、匈牙利、愛爾蘭、冰

島、列支敦士登、立陶宛、

拉脫維亞、馬爾他、挪威、

瑞典、英國 

奧地利、比利時、

德國、瑞士、芬

蘭、法國、盧森

堡、荷蘭 

資料來源：Natali, D., Spasova, S., & Vanhercke, B. （2016）. Retirement regimes for 

workers in arduous or hazardous jobs in Europe. 

 

雖多數國家訂有優惠的提早退休制度，但報告指出，近十年來各國在提早退休制

度上大多採取更為緊縮的政策措施，其中以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為主的部分國家強調積

極性勞動市場的重要性，並在改善就業環境及促進中高齡就業上有許多具體作為，但

仍礙於延後國民退休年齡的基本政策方針，而同步採取對提早退休制度的緊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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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多數國家在緊縮提早退休制度時，並未有相應的促進就業措施，主要以減少認定職

業清單、增加允許退休之年齡及年資及逐步取消「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退休金的優惠

待遇來作為緊縮的手段；而因面對重大職災事件及產業轉型，亦有極少數國家特例的

採取促進提早退休的措施（如：土耳其 2014年發生的索馬礦災造成 301人死亡，為土

耳其歷史之最，故在政策上增加促進礦工提早退休的相關優惠措施；而捷克共和國則

是因近年來礦產產能銳減，在礦業經濟衰退的情況下鼓勵礦工提早退休。），如表 3。 

表 3 歐洲國家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提早退休之政策趨勢 

緊縮提早退休 

並促進就業能力提升 
緊縮提早退休 促進提早退休 

奧地利、比利時、瑞士、德

國、西班牙、義大利、冰島、

芬蘭、法國、列支敦士登、

盧森堡、荷蘭、丹麥、挪威、

瑞典 

保加利亞、賽普勒斯、愛沙尼亞、希臘、

克羅埃西亞、愛爾蘭、匈牙利、立陶宛、

拉脫維亞、馬其頓共和國、馬爾他、波

蘭、葡萄牙、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斯

洛維尼亞、斯洛伐克、英國 

捷克共和國、

土耳其 

資料來源：Natali, D., Spasova, S., & Vanhercke, B. （2016）. Retirement regimes for 

workers in arduous or hazardous jobs in Europe. 

 

在歐盟各國的社會保險及勞工保險制度上，根據歐盟綜合報告所載各國在處理危

勞工作者的相關制度規範（如：各國報告的用詞中多以「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arduous 

or hazardous jobs）為主，在不同國家可能使用「高負荷工作」（demanding work）等相

似概念，下文同歐盟報告書用法以以「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代稱之。），而本研究略

以前文提及歐盟綜合報告及歐洲工會聯合報告書中，較常引用之國家制度進行概略性

的描述，並更新近年來的制度變革： 

1.德國 

德國目前能夠請領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的年齡為 65歲 7個月，並配合整體勞

動政策延緩退休年齡，將逐步於 2029年提高至 67歲，根據 EPSN的資料[22]，

德國在社會保險體系中並未特別區分「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與其他職業間的差

異，在法令層級上雖有提前退休相關的制度設計，但其目的在於提供一般性制度

給予勞工可以有減額領取年金，並提前退休的選擇。而在處理「堅強體力及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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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議題上，德國採取的作法主要為強化職業安全與衛生管理、改善工作環

境及條件，並以積極性勞動力市場政策鼓勵中高齡就業者持續執業。而有別於一

般性的規範，德國政府特別針對「礦工」、「海員」訂有提前退休的特定社會保

險制度。 

「礦工」的部分，允許從事超過 25 年的受雇礦工提早請領全額老年給付，

其年齡從 60歲（1952年之前出生）逐漸增加到 1964年後出生的 62歲；而「海

員」的部分則是允許 56歲起申請提早退休，並給付全額老年年金。然而在德國，

此二職業別之從業人數極低，而煤礦業計畫於 2018 年全面停產，礦工數量勢必

大幅下降，根據統計每年從礦工退休並請領老年給付者不逾百人[23]；而由德國

聯邦政府 2017年發布的 2025海事議程（Maritime Agenda 2025）[24]亦明確指出

由於成本考量，多數船隻近年來改以非德國國旗營運，2008年高峰時期的 645艘

至 2016 年已跌至 339 艘。由於產業發展的特殊性，可以推論此二職業別因從業

人數較少，對於德國整體年金的財政負荷相對不會造成過大的壓力。 

在不分職業的一般性規範中，德國的提早退休制度，分為以下幾種： 

(1) 具有 45年以上保險年資，1952年以前出生者可提前於 63歲請領全額老年

給付，1952年以後出生者逐年增加延後兩個月，而 1964年後出生者只能於

65歲請領全額老年給付。 

(2) 具有 35 年以上保險年資者，可於 63 歲申請提前請領老年給付，但須扣除

一定額度年金，其計算方式為申請時至標準退休年齡之月數*0.3。 

(3) 重度身心障礙者申請提早退休無減領年金。 

針對此一制度設計，德國國內實證研究認為，低技術及不穩定就業之勞工往

往遭受到較為不利的工作條件，亦即不穩定就業可能與「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

存在高度的相關性，即便德國致力於改善中高齡就業者的工作環境，但這些不穩

定就業者常在反覆失業後被迫選擇降低年金請領金額並提早退休[25][26]，但目

前德國政府並未打算為「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加入特殊的社會保險設計。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國家制度上沒有優惠的提前退休待遇，但透過團體協

約的簽訂，工會仍能為「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爭取透過企業補貼的方式，給予

較為優惠的老年年金方案，在 EPSN 的報告中舉巴登 -符登堡邦 (B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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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erttemberg)金屬與電氣職業工會的團體協約為例，該協議適用對象為八年內從

事夜班工作累積達六年，或者十二年內從事輪班工作累積達九年的員工，於 58歲

至 63歲（可申請提前退休之年紀）間由雇主支付比照社會保險老年給付的金額，

換句話說德國可以透過社會機制，將勞工提前退休至法定退休期間的第一層年金，

轉交由雇主負擔。 

2.法國 

EPSN的法國報告[27]中指出在過去的社會保險制度中，法國曾在 1970年開

始因應失業率的升高，而採取各種措施鼓勵高齡就業者辦理提早退休，將工作機

會釋放以減少失業問題，而根據法國勞動部勞動總局局長 Struillou所提出的報告

[28]指出過去鼓勵高齡就業者提早退休的措施並非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

而設計，但實際上「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者卻明顯受惠於這些政策，得以提早

申請退休。而近幾年在高齡社會的壓力下，逐漸修正鼓勵提早退休的政策設計，

將法定退休年齡從原本的 60歲提高至 62歲，並開始緊縮提早退休的相關政策，

這也使得「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在這一波政策修正的討論中成為焦點，目前在

政府與社會夥伴的共識下，逐步將「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作為提早退休的唯一

理由。 

在 2000年後，法國政府前後發布幾項有關「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得以提

早退休的措施，例如 2003年 Cessation Anticipéed' Activité計畫即規定輪班工作達

15年以上、夜間工作每年達 200天以上且超過 15年、身心障礙者可提前申請退

休；亦針對公務人員提出 Catégorie Actives計畫，旨在提供法令或主管機關認定

之具風險極高度疲勞公務人員，有提早退休的權利。有別於 Cessation Anticipéed' 

Activité計畫，2014 年法國政府根據社會對話的成果進一步定義「堅強體力及危

險工作」為顯著的人體限制（包含搬運重物、機械振動等）、侵害性工作環境（危

害性化學品、高壓及噪音危害等）及特定工作模式（夜班、輪班及重複性工作）

等，然而在沒有公布明確的職業清單下，是否符合「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定

義仍須交由中央主管機關（勞動部勞動總局及工作條件諮詢委員會協商）進行批

准。 

目前法國採取的作法為 2016 年所頒布的「堅強體力工作個人帳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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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arduous conditions accounts，C3P），並於 2018 年進行修正（compte 

professionnel de prévention，C2P），在這個制度設計下透過積分制度可以將從事

「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年資轉換為職業培訓、工時替代及提前退休的優惠待

遇，具體的計分方式及使用方法如下表 4所示。 

表 4 法國堅強體力工作個人帳戶制記點方式與點數使用方法 

計點方式 

1點 暴露單一風險 3個月 

2點 暴露多重風險 3個月 

其他 1956年 7月以前出生之勞工點數以雙倍計算 

分數用途 

教育訓練 
擁有 1分點數可以獲得 25小時的教育訓練補助，每小時的教育訓

練費用以 12歐元為上限，所有計分中必須有 20點用於此項目。 

工時替代 

擁有 10點分數可以在一定天數中轉為部分工時工作並領取全額的

薪資，該天數以 45/部分工作工時佔全職工作工時的百分比做作為

計算，但其百分比須為 20%-80%之間。 

提早退休 擁有 10點分數可以用於提前 3個月退休。 

資料來源：EPSN法國報告，同[27] 

在法國制度設計中，2016年 C3P政策推行之初，主要提供優惠待遇的經費

來源為所有雇主，於每個月負擔勞工工資的 0.01%，而該雇主若有雇用員工屬「堅

強體力及危險工作」，則需負擔勞工工資的 0.1%，自 2017年調整為 0.02%，若

所雇勞工暴露於多重風險下，則須增加至 0.4%，然而，這樣的經費來源被認為對

中小企業負擔過大。 

法國在法令層級上明確訂出「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基準，提供勞工得以

提前領取第一層年金給付的優惠，相較於其他國家是較為開放的作法，而實務運

作上雇主必須揭示勞工的工作內容是否暴露於「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風險中，

讓勞工得以針對「堅強體力個人帳戶」進行職涯規劃與申訴，相關暴露風險的認

定，於本章的五節說明。 

3.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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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在法令層級中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並沒有設計任何優惠的年金措

施，而其在此一議題上最大的特色在於，若從事「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之勞工

有提前退休的需求，多依賴團體協約給予勞工在年金第二支柱（職業退休金）更

為優惠的措施。在荷蘭政府將法定退休年齡由 2016 年的 61 歲逐步調整至 2021

年的 67 歲時，工會與政府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是否給予提前退休的待

遇產生歧見。根據 Karen Anderson的報告[29]，荷蘭政府在認定對公共財政和勞

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大於不確定的社會效益之後，將特定對象提前退休的議題擱

置，並明確表示由於政府財政考量，有關年金制度的優惠措施，其責任必須由社

會夥伴承擔。但根據一份由 Niels、Mauro及 Arthur所提出的報告[30]，荷蘭人普

遍認為身體負荷較為繁重的工作應有提早退休的資格，而社會夥伴目前亦持續要

求荷蘭政府給予年金更大的靈活性。 

在政府部門拒絕承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之職業清單並給予年金上較為

優惠的措施後，社會夥伴除在職業安全及健康的努力外，亦加強透過團體協約的

方式針對年金第二支柱的內容進行談判，此為承襲過去有關此類項目談判的作法，

例如自 1970帶開始職業退休金提前退休計畫（vervroegde uittreding，VUT）提供

55-64 歲中高齡勞工提前退休的優惠，而由雇主所提撥的費用可作為稅務上的抵

免，然而該計畫於 2005 年取消，取而代之的計畫是透過個人儲蓄來進行提前退

休的財務抵充，然而新計畫亦於 2012 年終止。但儘管取消提前退休計劃的稅收

補貼，此一議題仍為社會夥伴間重要的協商項目。 

根據荷蘭社會事務與就業部的報告[31]，目前社會夥伴間的團體協約有關

「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中高齡就業者的優惠措施覆蓋率約有半數以上的勞工，

相關的規定包含允許 50-60歲原每年增加 15天休假、減少工時、免於加班提前退

休等規定，而這些優惠措施的經費通常有一部分來自於勞工每個月固定的提繳金

額，可作為職業訓練、半退休及提前退休使用。在協商中雇主傾向提供更多元及

彈性的半退休制度，根據規定若提前退休將被在資遣費上課以 52%的重稅；而在

勞工方面亦不常採取提前退休的方案，因為提前退休只能夠領取職業退休金，無

法領取年金第一支柱的老年給付（根據 Bruil等的調查[32]，荷蘭國民退休後的年

金所得來自第一支柱（社會保險的老年給付）約為 54%，而來自第二支柱（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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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僅占約 40%，剩下的則來自第三支柱（商業保險）6%。），故恐無法支

撐其提前退休的生活所需。若延後退休年限為荷蘭政府為因應高齡社會的政策目

標，在各年齡層的退休年齡都顯著增加下已出現具體政策成果。 

4.比利時 

過去比利時的政策中，曾因應失業問題而利用提早退出及半退出勞動市場

的方式給予中高齡就業者較為優惠的年金方案，然而近年來隨著人口的高齡化，

比利時政府將政策轉向改善中高齡人口勞動參與率低的問題，根據 Jozef、Joris及

Annelies 的報告[33]，目前比利時中高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仍在歐盟國家中屬偏

低，而為了達成歐盟共同目標，比利時採取許多措施鼓勵中高齡就業者續留勞動

市場，強調預防「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風險及協助其重返工作崗位，包含改

善中高齡就業環境或透過補貼減少工時等，並同時將法定退休年齡逐步調整至

2030年的 67歲。 

社會保險的年金部分，目前在退休年金規則中規定 63 歲且有 41 年之年資

者可提前退休的一般性規定，但在高齡社會對財政的挑戰下，比利時政府近年來

在年金制度的改革上亦作出調整，比利時政府於 2013年成立「2020-2040金改革

委員會」（Commission for Pension Reform 2020-2040），以建立社會和經濟可持

續性的改革為目標，決定將原社會保險中參數化的年金設計，改為計點制度，魯

汶大學商業與經濟學院 ERIK SCHOKKAERT [34]認為，該制度並非以削減老年

給付為目的，而是考慮到世代團結與世代間合作的重要概念，提供年輕世代更可

靠的年金承諾，在「堅強體力與危險工作」（Arduous and hazardous）方面，計點

制度改善了參數化年金制度的兩項主要缺失，其一，以最後一份工作作為退休的

職業基準，對於職涯早期從事「堅強體力與危險工作」而造成身體或心理損害的

勞工並不公平，且為了能夠獲得提早退休的資格，勞工無法在職涯末期轉換至較

輕鬆的工作，對於延後整體退休年齡的基本政策方針並無幫助；另外，工作內容

的更迭亦是考慮因素之一，由於知識及技術不斷更迭，職業風險可能因為新的職

務設計而減少或消失，相反的亦可能帶來新的職業風險，在這個前提下，「堅強

體力與危險工作」的清單並非固定不變，而以積分制度才能夠更精準計算勞工在

不同時期所從事的「堅強體力與危險工作」，雖然該制度因年金改革委員會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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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整體的規劃，故未正式推行，可是已為未來確定的政策設計。 

關於「堅強體力與危險工作」如何認定，ERIK SCHOKKAERT亦指出，該

認定清單通常是透過社會夥伴間進行的社會對話（social dialogue）達成共識，但

往往受制於整體預算的限制，不同的職業別可能會存在競爭的問題，若設定了嚴

格的數量上限，則可能導致必須有原本清單內的職業別被刪除（或降低額外計點

量），新的職業別才能夠增列於清單中。 

5.丹麥 

丹麥在勞動力發展的政策上，以增加勞動力供給總體政策方向，致力延長勞

工工作年限，並提高全體國民的勞動參與率，包含工作能力下降的勞工，因此並

沒有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提供特別的政策措施，甚至並沒有對其有明確

分類或定義，而 Jon Kvist[35]所提出的報告認為「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勞工

在丹麥主要受到三個政策領域的影響，其一為以預防為重點的職業安全與健康；

其二為以融入勞動市場為重點的積極性勞動市場政策；其三為社會保險中延長工

作年限的相關措施，而丹麥政府為有效提高勞動力，多數政策聚焦於改善並加強

職業安全與衛生。 

在社會保險上，雖然丹麥並沒有設計有關「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特殊年

金條款，但在年金體系中卻訂有提前退休的計劃，根據 2011 年的年金改革，將

提早退休及正常法定退休年限分別逐步調整為 2023年的 64歲及 67歲，而在提

早退休的計畫中，勞工必須降低其請領年金的金額來換取提早退休的年限，Jon 

Kvist指出在 55-64歲沒有正常工作收入的中高齡就業者中，就有 71.1%透過提前

退休計畫獲得收入，其他為失業、身心障礙者及因疾病退出勞動市場等。 

提早退休的政策設計引來諸多討論，尤其在是否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

在不減少年金給付的情況下提供特殊的提早退休計畫，因為任何積極性勞動市場

所強調的恢復（或增加）職能，及改善職業安全與健康的條件，對於那些因職業

造成永久性損害的「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勞工而言是較沒有意義的，而這個討

論也促成了 2013年身障撫恤金措施，該措施是用於具有 25年以上年資的勞工，

在符合身心障礙的特定標準後能夠領取年金而不減少給付金額，但目前因該標準

的審查非常嚴格，使請領人數極少，證明其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勞工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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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有直接的幫助[36]，該類別勞工僅能透過其他政策措施持續參與勞動力的供

給，而這也符合丹麥政府對於整體勞動市場的政策目標，但 Jon Kvist在報告中仍

建議，應檢討身障撫恤金的政策，並積極評估「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提早退出

勞動市場的可能。 

6.波蘭 

波蘭在過去的政策上即存在「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勞工提早退休的措施，

而 1980-1990年代時曾訂出高達 300項允許其提前退休的職業，除了單獨立法的

礦工外，包含教師、軍人、警察、消防員、法官及檢察官等，除了特定職業別外，

亦允許長期工作的勞工提前退休，條件為女性工作年資滿 30年，男性 60歲且工

作年資滿 35年，在 Agnieszka Chłoń-Domińczak的報告[37]中指出，透過長期工

作得以提早退休為主要的途徑，而這些提前退休的措施使得當時 55-64中高齡族

群的低就業率，女性平均退休年齡僅 55歲，男性則為 59歲。 

1999 年波蘭政府開始進行年金改革，發布新的過渡性年金計畫來取代原本

的提早退休制度，並修訂「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職業清單加以限縮適用的對

象，取消長期工作勞工提早退休的途徑，在這次的改革中礦工的單獨立法曾一度

遭到廢除，但最後於 2006年時恢復。在 1999年的改革中將允許提前退休的「堅

強體力及危險工作」進一步定義為：(1)特殊條件工作，使得勞工隨年齡增長而負

擔永久性健康損害的風險；(2) 特殊性質工作，使得勞工心理惡化或生理衰老。

並訂出地下工作、水下工作、海上工作及寒冷工作等 40項特殊工作類別及機師、

勒戒醫務員及外科急診醫療人員等 26 項特殊性質工作。在該次年金改革中，以

1999年為分界，若 1999年以前未從事「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則未來無權申

請提早退休，換而言之 1999 年後的就業者目前僅剩礦工得以申請提早退休，此

處可看出波蘭政府對於提早退休政策的大幅緊縮，而 Agnieszka認為職業清單的

訂定來自專業的醫學證據。 

具有提前退休資格者仍須經過評估無法繼續從事特殊條件工作，按規定女

性可於 55歲，男性可於 60歲提前退休，但若從事機上工作女性可於 50歲，男

性可於 55 歲退休，若干特殊條件工作如海上漁民、潛水員、山地救援隊員及接

觸石綿工作者，可於 55歲退休。年資限制則為累積 25年的工作年資，其中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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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以上從事「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海上漁民、潛水員、山地救援隊員及接

觸石綿工作者允許減少 5年。該政策有專設的基金給付，其經費來源主要為政府

補貼及雇主每月提繳「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勞工工資的 1.5%。 

除了一般性規定外，以單獨立法方式規範的礦工退休年齡，按規定從事礦工

工作 10年者可於 55歲；或從事礦工工作 15年者可於 50歲申請提前退休，而若

從事礦工工作達 25年者，則可以直接申請退休而不受年齡拘束。 

而與歐盟國家共同目標一致，波蘭政府在取消諸多提前退休的待遇後，開始

設計多項政策措施以積極提升中高齡勞工在就業率上的表現，以降低勞動成本的

方式鼓勵雇主提供中高齡就業者友善的職場環境，包含減少雇主對就業保險的負

擔等，並設立專門機構為 50歲以上的中高齡就業者提供職業訓練。 

在歐洲國家中，由於沒有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有一致性的規範，故

各國的政策方案在國情的差異下存在極大的不同，但近年大多往緊縮提前退休及

積極性勞動市場的政策方向努力。 

(二) 其他先進國家 

1.美國 

美國勞工退休制度包含「社會安全法」（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及「受

雇者退休收入安全法」（Employee Retirement Income Security Act of 1974），在

社會安全法的規定中受雇勞工繳付「聯邦保險提撥稅」（Feder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s Act tax），而自營作業者則繳付「自營作業者提撥稅」（Self Employed 

Federal Contributions Act tax），該提撥金額由社會安全信託基金管理，繳付金額

為勞雇合計繳納工資的 6.2% [38]。而「受雇者退休收入安全法」規定的部分則主

要類似我國職業退休金的方式，由雇主及勞工提撥一定金額至個人帳戶，由管理

單位進行投資管理後再分配回退休帳戶，即 401K退休制度或類似計畫。在退休

年齡上，根據社會安全法的規定，投保人 62歲且有 10年以上投保年資即可開始

申請退休，退休給付率為 70%，並按不同年齡給予遞增的退休給付率，至完全退

休年齡（full retirement age）66-67歲時（1943-1954年出生者為 66歲，1955-1960

每年遞增 2個月至 1960年以後出生者為 67歲。） 給付率為 100%，而若於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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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年齡後退休，則可領取高於 100%的退休給付，最多至 70歲的 132%（完全

退休年齡前每年增加 8%）[39]。根據 Burless的研究[40]，自 1980年以來美國年

金制度受到許多衝擊，主要包含人口老化問題，使得請領年金人口大幅增加，且

平均餘命提高下，造成社會保險財政巨大的負擔，此外由於社會安全法包含醫療

保險，逐年增加的支出也使得財政日漸吃緊，在這樣的情況下，目前採取的作法

包含降低給付金額、延後退休年齡及提高保費等。 

雖然目前美國在法令層級並沒有特別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給予特別

的優惠退休待遇，但在一些被認為體力負荷較大的職業別確實出現較早退休的趨

勢，美國在健康與退休研究（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HRS）具有非常多的

學術調查與討論，根據一篇由 Brooke等人發表的研究成果[42]，發現勞工在選擇

提早退休的原因通常是因為健康因素的考量，而物流人員、機械和維修人員、精

密金屬加工人員及建築設備操作員等多項藍領勞工在中高齡時期大量退出勞動

市場，甚至可能選擇在可以符合提早退休年齡時即提出申請。其透過較仔細的研

究方法也對 Aaron和 Callan[43]的研究成果提出反證，該研究透過 15大項職業類

別分析，認為職業別與退休沒有關聯。 

此外，雖然美國的工會覆蓋率極低，以致於社會夥伴間的協商並不興盛，但

在少數簽訂的團體協約中，仍能找到有關提早退休的相關內容，例如 Spirit Aero 

Systems 在 2010 年時與工會簽訂的團體協約[44]中，即有提供 55 歲以上勞工提

前申請退休的條款，這樣的做法通常提供勞工提前退休時一筆較大的金額，作為

到法定提早退休年齡或法定完全退休年齡前的退休金給付，並補貼一定額度在法

定退休年齡前仍須繳納的社會保險款項，雖然未必在協約中表明這樣的規定來自

於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優惠措施，但確實有利於更可能覆蓋在「堅強體

力及危險工作」之下的航太製造業勞工獲得提前退休的機會，這樣的方式偏向私

人職業退休給付，Ivana Vukorepa[45]認為英、美等國家在不承認法定「堅強體力

及危險工作」的情況下，是為一種能夠使該類別勞工獲得特殊年金待遇的一種途

徑。 

2.英國 

美國的作法相似，英國在年金制度上並沒有針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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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退休的制度設計，法定退休年齡目前為 65歲，預計逐步調整至 2028年的 67

歲，且因應高齡社會所帶來的財政問題將持續延長法定退休年齡。而根據 Jonathan 

Bradshaw 的報告[46]，雖然在制度上針對武裝軍隊、警察和消防員等公務人員，

有早於一般退休年齡的設計，但其被認為是基於工作性質而非需要堅強體力或者

工作的危險性，不屬於概念下的「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 

由於目前年金制度不允許提前退休，若因健康問題無法負荷繼續工作的勞

工，主要透過兩種途徑來達成半退休的需要，以作為無法提早退休的替代方案，

其一為利用失業求職者津貼或身心障礙者的支持性津貼，但這些政策基於積極性

勞動市場的基本政策原則，故往往需要經過較為嚴格的審查，且政策以協助勞工

重返工作崗位為目標；另外，由於英國政府在職業退休金的設計，部分勞工有資

格在 55 歲提領至多一次性的給付（但為職業退休金的 25%），並開始以年金的

方式領取應稅的職業退休金，勞工可領取職業退休金後轉為部分工時或轉換至較

輕鬆的職業別，而達成部分退休的目標。 

3.澳洲及紐西蘭 

在大洋洲的兩個主要國家中，澳洲並不承認「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因此

並未針對該類別提前退休有制度上的設計；而紐西蘭在特定職業別中給予福利性

質的退休金制度，但其為公部門的警察、武裝軍隊及消防員；私部門的航空公司

的飛行員及火車司機[47]，在定義上應不是以「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的概念作

為認定該福利職業清單的必要條件。 

4.亞洲其他國家 

亞洲的先進國家中，日本、韓國及新加坡在「堅強體力及危險工作」上皆沒

有進一步的定義與年金上的優惠，而隨者高齡社會的影響，各國在勞動力都採取

延後退休年齡，鼓勵中高齡就業者持續就業的作法[48][49]，未來對提早退休可能

採取更為緊縮的政策態度。 

與亞洲其他先進國家相同，中國大陸近年來在退休政策上亦採取延後退休

年齡的策略，不同的是其在《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中，給予

「從事井下 、高空、高溫、特别繁重體力勞動或者其他有害身體健康的工作」早

於一般退休年齡五年的優惠設計（所謂井下工作係指地下礦產的開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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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國務院發布最新延後退休年齡的政策後，其國內針對退休年齡的討論亦認為

應給予不同職業別靈活的退休制度，以避免人力資源的浪費，而針對暴露於風險

中的工作，亦建議維持給予符合一定指定工作年資及社會保險繳納年資者，3-5年

提前退休的優惠制度[50]。 

在職業別的認定上，中國大陸明訂井下、高空、高溫、特别繁重體力勞動或

者其他有害身體健康的工作，在其他有害身體健康工作上，授權不同職業別之主

管機關批審其他特殊工種（下與其他國家同譯，稱特殊職業清單）包含煤炭、冶

金、機械、化工、石油、水利、電力、輕工、紡織、建工、建材、電子、兵器、

核工業、醫藥、衛生、民航、航空、鐵路、航運、交通、地質、地震、測繪、郵

電、廣播電視、造船、林業、渔業、水產、糧食、新聞出版及城市建設等[51]，皆

有相關職業被認定在特殊職業清單中，多為根據井下、高空、高溫、特别繁重體

力勞動作為判斷，另外亦有許多職業主要考量其暴露危害性化學品的作業環境，

目前批審特殊工種的主管機關為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 

除過去所批准的特殊職業清單外，若有新增職業別的需求，目前改由各職業

別的主管機關或地方主管機關提出，交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進行審查，然而近

年來，不論在新增認定職業別及個案的認定上，中國大陸皆採取較為嚴格的作法，

限縮適用範圍。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近年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政治協商會議

全國委員會所提出新增職業別建議的回覆[52]中，提出提早退休制度造成社會保

險基金巨大的財務壓力，且在人口高齡化日趨嚴重下，提早退休加劇已持續增加

的撫養比，不利社會保險制度的公平及永續發展，並強調各地方主管機關應恪守

2016年《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關於進一步加強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

收支管理的通知》[53]，嚴格執行國家關於職工退休條件的規定，不得自行擴大

提前退休的企業及人員範圍，並嚴格審查提早退休的申請，避免違規辦理提前退

休的情形發生。 

另外中國大陸相關的研究及評論中指出，過去對於特殊職業清單的認定已

然過時，由於技術的進步，許多危害人體的風險可透過防護具或其他工程控制的

方式加以避免，而在新型態的就業市場中，卻也同時衍生出其他的風險因素，故

應針對特殊職業清單進行大規模的調整，以符合制度設立的精神[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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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國內外高職災發生率年齡層盛行率分析 

根據 Laflamme和Menckel的研究[56]，以 1965-1995年間的職業災害與年齡層進

行分析，發現不同職業間的職業災害可區分為四種類型，包含職業災害發生率隨年齡

遞增、職業災害隨年齡遞減、職業災害與年齡無關與職業災害發生率好發於 25歲以下

及 65以上，雖然 Laflamme和 Menckel的研究結果在總體上來說青年人的職災發生率

較高，但更細緻區分不同職業別職災發生率與年齡相關性的型態也對後續的研究提供

不同的視角，以下針對國內外職災發生率與年齡相關性的文獻進行整理。 

一、我國高職災發生率年齡層盛行率分析 

總體而言，以我國勞工保險局的納保及給付統計[57]進行估算，近五年來各層區

間每十萬人的職業災害發生率如表 5所示： 

表 5 近五年來職業災害發生率（以年齡層區分） 

單位：人／每十萬人 

年分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15-24 歲 932.3 905.5 891.3 821.5 802.9 

25-34 歲 543.5 532.6 510.6 477.2 473.5 

35-44 歲 482.0 458.9 427.1 393.5 382.8 

45-54 歲 630.1 574.1 522.0 488.3 459.9 

55-64 歲 690.1 660.7 614.5 618.1 586.9 

65 歲以上 543.9 600.0 583.0 615.0 588.5 

資料來源：2013-2017 勞工保險被保險人數－按月投保薪資及年齡

組別、性別分；2013-2017 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現金給付人次－按給

付種類及年齡組別分。 

 

統計資料顯示，近五年來職業災害發生率皆以 15-24歲年齡層最高，而 45歲以上

的中高齡族群則明顯高於 25-44歲的青壯年族群，職業災害發生的因素不同，若以整體

作為分析基礎，可能忽略不同職業間或作業方式間對不同年齡層的影響，故我國在職

業災害發生率的研究中，早期政府部門雖亦透過統計資料進行分析，但僅限於描述職

業災害的種類及其百分比，未有進一步的變項分析，因此紀佳芬及張庭彰[58]利用性別、

年齡、資歷及職業別等變項進行分析，企圖找出重大職災易發生的群體。 

紀佳芬及張庭彰的研究以營建業、製造業、運輸倉儲通信業、商業及服務業、礦

業土石採取業、水電燃氣業及農林漁牧狩獵業七大行業別區分，並以 15-24、25-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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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5-54、55歲以上作為年齡區間，研究發現營建業、製造業及倉儲運輸業隨年齡層

的增加職災發生率亦隨之增加，尤其是 45-54歲及 55歲兩個區間，推測可能因中高齡

就業者的體力下降、肌力及姿勢能力不足導致，屬於不利於高齡就業者從事的類別。而

其中營建業屬於青年就業者及中高齡就業者的職災發生率都較高的型態，壯年區間的

職災發生率低，推測青年就業者可能因經驗不足導致職業災害的發生。 

透過年齡層的分析有助於強化職業安全與健康的相關措施，早期亦有以職業災害

導致失能的研究，劉益宏及王榮德以 1985-1990 年的統計資料分析[59]，發現男性 16-

19歲發生職業災害導致失能的機率最高，而其分佈的型態在 20歲以後為逐年遞增，呈

現兩極化的趨勢（但 16-19歲的機率明顯較高）；而女性則是在 45-44及 45-49隨出現

高峰，且以整體趨勢而言 44歲以下低於 50歲以上。 

除了以整體性的分析，由於營造業職業災害的發生率在國內約占 50%[60]，故透

過研究來改善其職業安全與衛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林彥輝、陳志勇及駱金蘭[61]以

1996-1999年間營造業重大職業災害致死的案例進行性別與年齡的變相因素分析，研究

結果顯示男性在該行業中的職災致死率顯著高於女性，而加入年齡進行分析，則 45歲

以上（含 45-54歲及 55歲以上兩個區間）女性有較高的職災致死率，我國在 2000年後

增強勞動檢查及防護上的措施已大幅改善職災發生及致死率，因此透過 1996-1999 年

的統計數據來觀察我國營造業在年齡層及性別間職災致死率的差異，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後曹常成、邱馨瑩及高崇洋[62]以 2002-2009營造業職災致死的資料進行研究，亦發

現在營造業中男性發生職災且致死的機率較女性高，而集中於 35-44歲及 45-54歲兩個

區間。而另一篇由曹常成等人發表的研究[63]中，以 2002-2008年間營造業因職業災害

導致傷病、失能及死亡的統計進行更為完整的分析，研究發現 45-54歲及 55歲以上的

中高齡就業者，其標準化事故發生率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標準化事故發生率（accident 

ratio）為某年齡層事故發生次數／事故總次數與某年齡層勞工人數／勞工總人數的比

值，可用於比較不同年齡間的職業災害發生率。），其中動力機械切割夾捲職災類型在

44 歲以下年輕男性發生率較高，研究認為是因工作經驗不足或者缺乏職業安全衛生觀

念所導致，與中高齡勞工所發生的原因略微不同。而鄭慶武[64]等的研究中認為 24 歲

以下及 55歲以上臨時工與模板工發生事故的比例較高，皆有可能是教育訓練未落實所

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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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於以職業別作為區分，國內亦有研究利用作業型態為主體進行研究，曹常成

[65]等以「懸空作業」進行分析，發現不同的懸空作業類別在年齡層間的災職發生率略

有不同，進行電桿、電塔懸空工作業顯著集中在 30-44歲區間；使用梯子進行牆面懸空

作業則集中在 30-44歲及 45-55歲兩個區間；使用高空作業車等懸空作業集中於 45-55

歲區間，總體而言懸空作業職災的發生率多落在 30-44歲及 45-55歲區間，僅使用梯子

進行牆面懸空作業在 56歲以上有偏高的職業災害發生率。 

職業災害類型為主題的研究中，黃玉立等[66]以 2010-2016年間「跌倒」的職業災

害給付資料分析，發現跌倒職災案例平均發生的年齡為 45.8 歲，而各年齡層中 45-54

歲區間（該研究以 45-49及 50-54歲兩個區間表示）所佔的數量最多，而若加入投保人

數進行分析，則跌倒職災發生率明顯隨年齡遞減，值得注意的是在 50歲後的年齡層區

間中，女性的發生明顯高於男性，顯見各年齡層的職災發生率表現在性別上亦呈現出

差異。 

二、其他國家高職災發生率年齡層盛行率分析 

(一) 早期的研究及總體性分析 

年齡層的職業災害發生率長期受到各國的關注，主要比較不同年齡間的職業災害

發生率及職業災害致死率，用以評估傷害的機率以及傷害的程度，2004 年芬蘭學者

Simo Salminen[67]整理各國在非致命職業災害發生率的研究 63篇及致命性職業災害發

生率 45篇，其中包含上述所提 Laflamme和Menckel的研究成果。 

在 Simo Salminen 所整理的資料中，發現在多數的研究成果中，年輕人的職業災

害發生率明顯高於中高齡就業者，在涵蓋 18個國家的 63篇非致命職業災害的研究中，

超過半數（56%）的研究皆認同此一觀點，部分（27%）認為年齡與職業災害發生率無

關，而認為中高齡就業者的職業災害發生率較高的研究僅佔少數（17%）。認為中高齡

就業者的職業災害發生率較高的 11 篇研究中，除 Wigglesworth[68]及 Bull 等人[69]以

不分職業別的方式調查澳洲與挪威的職業災害外，其餘皆以單一職業或產業別進行分

析，包含農業在英國（King）[70]、瑞典（Jansson）[71]、美國加州安大略省（Brison and 

Pickett）[72]、中國大陸湖北省（Xiang 等）[73]及加拿大魁北克省消防人員（Cloutier 

and Champoux）[74]和瑞典營造業（Fredin等）[7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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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國的研究中，瑞典在職業災害發生率的研究上有較為完整的資料，其中營造

業（Fredin等）、農業（Jansson）及木工（Larsson）[76]的研究成果發現中高齡就業者

的職業災害發生率較高，而在 Broberg[77]不分職業別的研究中則仍呈現青年就業者較

高的職業災害發生率，此外 Laflamme曾針對製造業的裝配工人[78][79]及礦工[80]的職

職業災害發生率進行單一職業別的研究，發現在裝配工人的職業災害發生率上年輕人

大於中高齡，而礦工則差異不大。不同研究成果顯示雖然在整體而言，青年就業者的職

業災害發生率最高，但在產業別、職業別及不同作業的方式間仍存有差異。 

除了非致死職業災害發生率的研究，國際間亦重視重大職業災害導致死亡的案例，

職業災害致死被認為是區分「後果較嚴重職業災害」的判斷標準，Simo Salminen整理

的 1981年至 2002年間的 45篇相關研究，多數（64%）的研究成果呈現青年就業者職

業災害致死率低於中高齡就業者，有約 20%的研究認為其與年齡沒有關係，而認為中

高齡就業者的職災致死率較高的研究則佔少數（16%），在職業災害致死案例的分析上

以美國的研究成果最為完整，研究成果幾乎呈現中高齡就業者較高的職業災害致死率，

僅有Goldberg等[81]及 Jackson和 Loomis[82]的研究以加州及北卡羅萊納州進行分析得

出相違的結果。值得注意的的是，致命性職業災害的發生率在研究成果中亦有職業別

間的差異，根據兩篇由 Hasselback和 Neutel[83]及 Norrish和 Cryer[84]所提出的研究，

分別以加拿大及紐西蘭的漁工致命性職業災害發生率為研究重點，發現其與整體性研

就出現差異，在青年就業者的致命性職業災害發生率高於整體。 

雖然在個別的國家、行職業別及性別間可能因特殊情況出現差異，使得未來研究

應持續釐清不同情況下的差異，但若以整體而言，2004 年以前的研究成果中大致以年

輕勞工的職業災害發生率高於中高齡就業者，而致命性的職業災害發生率則相反，推

測雖然年輕勞工較容易發生職業災害，但可能因身心可負荷的程度較高，故出現較嚴

重職業災害機率較低，反之中高齡就業者卻往往有較為嚴重的職業災害發生。 

(二) 晚近的研究及趨勢 

近年來的研究中不論在研究方法或者選擇群體上呈現較為多元的樣態，例如 Sean 

Tucker等[85]以問卷調查的方法而非統計的驗證進行研究，發現 2011-2012年間的加拿

大的年輕人（15-24歲）在發生職業災害的機率約達 21%，而通常因為受傷程度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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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雇主對於受傷的負面評價而沒有進行通報，其研究成果的意義在於目前關於職業災

害的統計，至少在年輕人的數據上可能被低估。Chau Nearkasen等[86]則是以法國國家

鐵路公司的女性勞工作為研究主體，其研究成果認為年齡在 25歲以下的勞工發生職業

災害的風險較高，而 45-55歲的中高齡就業者則是較整體而言常發生跌倒的職業災害，

而隨著年資的增加，職業災害的風險降低。Rebbecca Lilley[87]選擇紐西蘭 55-79 歲區

間的中高齡就業者研究，則發現 70-79歲區間的高齡就業者職業災害發生的機會最高，

尤其職業災害的類型為跌倒，而致死率也相對更高。 

在亞洲國家的研究中 Rhee Kyung等[88]以 2001-2010年間韓國的統計資料進行分

析，認為雖然在土耳其及葡萄牙等國際間的研究多以青年就業者的職業災害發生率較

高，但韓國的數據卻顯示中高齡就業者的職業災害發生率逐年遞增，而青年就業者的

數據則是逐年下降。與韓國的研究成果所強調的不同，Takahashi Akiko[89]以日本整體

職業災害事故進行分析，發現在製造業及營造業較易發生職業災害的業別中，以 20歲

以下年輕人的職業災害發生率最高，若以跌倒、割傷、擦傷事故類別區分，則因年齡又

有很大差異。而印度研究中 Basha 和 Maiti[90]進行鋼鐵工廠的抽樣調查，認為職業災

害與年齡間並無影響。 

回應過去的研究結果方面，丹麥學者 Lander 等[91]整理過去 30 年間的資料，認

為在營造業的職業災害發生樣態與過去的研究並無太大的改變。曾整理過去研究的

Salminen與 Perttula[92]等以芬蘭四家民營企業進行分析，發現 25以下的年輕就業者與

55 歲以上的中高齡就業者的職業災害發生率高，並強調比起性別及年資等因素，年齡

與職業災害發生率有更為顯著的影響。 

由此可見，晚近的研究中，不論是以新的取樣方式所進行的研究，或者回應過去

研究的文獻，各國產生極大的歧見，除了年齡、職業別及性別等因數外，更源自於各國

國情的差異，包含產業特性及相關法令健全程度等，故在評估職業災害發生率及重大

職業災害發生率時，雖可參考各國的研究作法，但仍需注意本土研究的方法，考量現時

現地的原則調整相關研究及評估的方式，使研究結果更貼近各國社會現實。 

第五節 危險與堅強體力作業主客觀評估工具 

一、國外相關評估方式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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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第三節提到 Gerhard Bäcke所提的德國報告書中，引用學者 Trischler等人

的研究，認為主要由以下因素導致健康損害而致使無法繼續工作： 

1. 身體疲勞或者粗重工作。 

2. 社會及心理帶來的精神壓力。 

3. 生產過程及工作環境的物理及化學性危害。 

4. 工作形式不同所帶來的工作時間分配問題：輪班及夜班工作。 

5. 組織因素或工作型態導致負荷程度高。 

而這些因素透過不同的方式影響個人[93]，故需要利用主客觀的工具才能進一步

評估危險與堅強體力作業的工作。在本章第三節提到的法國制度中，其以法令較明確

的定義危險及堅強體力工作為顯著的人體限制（包含搬運重物、機械振動等）、危害性

工作環境（危害性化學品、高壓及噪音危害等）及特定工作模式（夜班、輪班及重複性

工作），其目的在於確認這些工作對於健康具有「可識別和不可逆轉的影響」。 

目前法國所認定的危險及堅強體力工作在新任總統馬克宏的主張下，於 2018 年

初進行部分的限縮，刪除被認為可透過工程控制、防護具及其他行政管理方式避免的

風險，包含危害性化學品暴露、重物搬運、機械振動及不良姿勢，而保留高壓環境、極

端溫度、噪音、夜班、連續輪班工作和重複性任務等六項作為被認定的風險因子，而這

幾項被認定的評估標準中，其國內也在不同的職業安全與衛生法令中建立了確切的客

觀依據。判斷工具可由環境測定的方式進行，包含溫度測定、壓力測定及噪音測定等，

亦可直接由勞工出勤記錄判斷，例如夜班工作天數或連續輪班之夜班工作天數，而若

要評估是否符合重複性任務，則可以透過勞工的工作規則及工作日誌判斷，相關標準

[94]如下表 6所示： 

表 6 法國危險及堅強體力風險認定標準 

風險因素 動作或情境 最低強度 最短持續時間 

高壓環境 高壓干預或工作環境 1200hPa 每年 60次 

極端溫度 溫度小於或等於 5℃、大於 30℃ 每年 900小時 

噪音 
八小時內暴露噪音 81分貝以上 每年 600小時 

暴露噪音 135分貝以上 每年 120次 

夜班 工作時間至少有一小時介於 24點-5點間 每年 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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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輪班 
連續輪班狀況下，工作時間至少有一小時

介於 24點-5點間 
每年 50天 

重複性任務 

任務循環時間小於或等於 30 秒，重複性

任務達 15次或更多 

每年 900小時 任務循環時間大於 30 秒、變動循環時間

或無循環時間，每分鐘重複性任務達 30次

或更多 

資料來源：法國國民養老保險基金（CNAV）專門網站 

 

從法國認定危險及堅強體力工作的幾項評估標準，可以發現大致與德國學者所提

出的觀點吻合，而扣除可用作業環境測量來評估的危害性化學品暴露，以下分別介紹

身體疲勞或者粗重工作及社會及心理帶來的精神壓力在國際間常用的評估工具。 

(一) 身體疲勞或者粗重工作 

身體疲勞或者粗重工作目前有以心率進行評估者，其好處在於測量便利，例如美

國工業衛生師協會（AIHA）以能量支出觀點，從心率推導出普通成年男子耗氧量及能

量支出量，進一步界定工作的七個輕重等級[95]，如下表 7所示： 

表 7 普通成年男子以能量支出觀點之工作等級 

工作等級 
能量支出 

（kcal/min） 

能量支出 

（8h[d.kcal]） 

心率 

（次/分） 

耗氧量 

（l/min） 

休息狀態 1.5 <720 60-70 0.3 

非常輕工作 1.6-2.5 768-1200 65-75 0.32-0.5 

輕工作 2.5-5.0 1200-2400 75-100 0.5-1.0 

中度工作 5.0-7.5 2400-3600 100-125 1.0-1.5 

重工作 7.5-10.0 3600-4800 125-150 1.5-2.0 

非常重工作 10.0-12.5 4800-6000 150-180 2.0-2.5 

過度重工作 >12.5 >6000 >180 >2.5 

資料來源：美國工業衛生協會（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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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心率直接判斷作業內容的疲勞程度，也有學者提出相對心率（relative heart 

rate，RHR）的概念，美國學者 Rodgers和 Kenworth認為若以每個工作日八小時計算最

大工作負荷量，相對心率應低於三分之一[96]，相對心率計算方式如下： 

RHR =（
𝐻𝑅𝑤𝑜𝑟𝑘 − 𝐻𝑅𝑚𝑖𝑛

𝐻𝑅𝑚𝑎𝑥 − 𝐻𝑅𝑚𝑖𝑛
） × 100 

亦有學者利用相對心率計算最大可接受工作時間（maximal acceptable work time，

MAWT），其透過公式來計算出人體在穩定狀態下可以維持而不會引起疲勞或不適的

工作量[97]，最大可工作時間計算方式如下： 

MAWT=26.12 × 𝑒−4.81×𝑅𝐻𝑅/100 

從相對心率進行工作負荷性評估，必須先進行人體心率的相關研究，例如計算相

對心率中的最小心率 HRmin 即是透過母體的實證研究所得的調整值，而最大心率

HRmax雖已有許多參考的計算方法，但受限於性別及人種等限制，無法直接套用到全

體人類，故在研究設計時應考量相關數據的使用方法，挪威學者 Lars-Kristian Lunde等

人即利用上述的評估工具針對男性建築工人的重體力工作進行評估[98]，其引的最大及

最小心率，考量其國人的相關人體狀況並使用其國內人口研究所提供的相關實證數據。 

(二) 社會及心理帶來的精神壓力 

評估工作所帶來的社會、心理壓力，研究多採取工作疲勞量表進行評估，早前的

研究中多使用馬氏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MBI），但其被認為對於疲勞三個

面向的定義及因果關係沒有確切的理論基礎及推論，並將疲勞現象、壓力因應方式、與

疲勞造成的後果等概念混用，且量表的開發僅以專業服務業為對象[99]，故晚近的研究

多採取丹麥官方學術機構所研發的哥本哈根量表（Copenhagen Burnout Inventory，CBI）

進行評估，除了更嚴謹的實證依據，亦提供開放版權，大幅降低大規模調查與公共使用

的成本。 

哥本哈根工作疲勞量表主要分為適用於所有工作者的「個人過勞」（Personal 

Burnout）分量表與「工作相關過勞」（Work-related Burnout）分量表，以及工作需面對

顧客、病患、學生及兒童等服務對象所適用的「服務對象相關過勞」（Client-related 

Burnout），在研究調查中，多擷取個人疲勞及工作疲勞分量表進行評估，而香港學者

CT Fong 等人利用中文版問卷對華人進行實證研究，認為不論問卷的信度或效度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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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非常良好的表現，對華人而言是有效的評估[100]。 

二、國內相關評估方式與工具 

我國在甫訂定的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101]第 17 條第 3 項中加入「特殊性質

職務（以下簡稱危勞職務）者，應由其權責主管機關就所屬相關機關相同職務之屬性，

及其人力運用需要與現有人力狀況，統一檢討擬議酌減方案後，送銓敘部核備。但調降

後之自願退休年齡不得低於五十歲。前項危勞職務之認定標準，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

另定之。」的規定，並訂出「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102]，該標準第 2 條針對

危險性工作及勞力性工作進行定義： 

本標準所定公務人員危勞職務，應本於專業知能，從事兼具下列特性之職務： 

(一) 危險性工作：指從事具有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之工作。 

(二) 勞力性工作：指從事須輪班、夜間工作、工作時間因職務特性必須超過一般勤

務時間或具高度變動性，致超越一般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工作負荷之工作。 

而根據同標準第 3 條，權責主管機關應針對四項評估項目進行危勞工作的認定，

其中「現有人力運用狀況」及「未來人力運用規劃」屬於人力資源規劃的範圍，並非針

對職務在本質是是否屬於危勞工作進行評估，根據該標準的附表，評估基準如表 8。 

表 8 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評估細目及其評估基準（工作內容危險性及勞力性） 

評估項目 評估細目 評估基準 

工作內容

之危險性 

工作場所之

危險程度 

1.擬認定為危勞職務之工作場所或所執行之職務，須

經常遇到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之危險事件－例

如天然災害（颱風、地震、水災、火災、落石）、爆

炸、處理汙染物、公安事件、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

故。 

2.權責主管機關擬認定為危勞職務者，於報送時應檢

附最近三年內，於工作場所發生危險事件之統計數

據。 

工作內容對

身心健康或

生命安全之

危害程度 

1.該職務之工作內容須對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產生

危險。 

2.該職務之危險性無法透過調整人員之工作量、勤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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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加強人員訓練或提供相關防護 措施等方式消

除或降低。 

工作內容

之勞力性 

差勤制度及

工作時間 

1.擬認定為危勞職務人員之服勤方式或差勤制度，應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差勤方式採輪班制度且須輪換日、夜班。  

（2）須經常在夜間服勤或值夜班。 

2.擬認定為危勞職務人員之每日或每週工作時間，超

過一般公務人員法定工作時數四分之一。 

3.權責主管機關於報送時，應就擬認定為危勞職 務

者，檢附以下統計數據： 

（1）最近三年內每人每月工作平均時數。  

（2）最近三年內每人每月平均夜間（下午六時 至隔

日上午六時）工作之時數。 

工作負荷程

度 

1.擬認定為危勞職務之工作內容應符合下列條件之

一： 

（1）工作內容具有高度變動性（如須處理緊急 危難

或公安事故）。 

（2）工作內容之職責繁重且需賴充分體力與精神始

能勝任。 

2.擬認定為危勞職務如屬於內勤工作，其辦理行 政

事務或文書作業之工作內容不得超過全部工作內容

百分之二十。 

資料來源：節錄至公務人員危勞職務認定標準第 3條附表。 

從公務人員的危勞工作認定方式中，可以看出對於危險工作場所及工作所能負荷

的各項恕限值並未進一步訂定，而是交由權責機關進行評估，蓋該標準在適用上本就

以警察人員、消防人員及醫護人員等為原則，與一般勞工可能會遭遇到的危險性與勞

力性不盡相同，在一般勞工可能會遭遇的危險性及勞力性工作中，我國的職業安全衛

生法規多有相關規定，例如在目前以被認定為危勞工作的異常氣壓危害，就訂有「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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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壓危害預防標準」針對作業設備、裝備及減壓等管理訂有明確的標準，以防止異常壓

力對人體危害的發生，然而異常氣壓對人體危害是否會造成人體不可逆轉之影響或者

在某些年齡層恐無法負荷標準內的異常氣壓，則可能是其被認定為危勞工作的主因。 

針對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法所認定為特殊危害的高溫作業，在「高溫作業勞工作息

時間標準」[103]第 2條亦訂出 8項作業項目及第 5條訂出溫度標準。此外相關的法規

尚有「重體力勞動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104]，其中第 2 條明訂重體力勞動作業的

種類： 

本標準所定重體力勞動作業，指下列作業： 

(一) 以人力搬運或揹負重量在四十公斤以上物體之作業。 

(二) 以站立姿勢從事伐木作業。 

(三) 以手工具或動力手工具從事鑽岩、挖掘等作業。 

(四) 坑內人力搬運作業。 

(五) 從事薄板壓延加工，其重量在二十公斤以上之人力搬運作業及壓延後之人力剝

離作業。 

(六) 以四點五公斤以上之鎚及動力手工具從事敲擊等作業。 

(七) 站立以鏟或其他器皿裝盛五公斤以上物體做投入與出料或類似之作業。 

(八) 站立以金屬棒從事熔融金屬熔液之攪拌、除渣作業。 

(九) 站立以壓床或氣鎚等從事十公斤以上物體之鍛造加工作業，且鍛造物必須以人

力固定搬運者。 

(十) 鑄造時雙人以器皿裝盛熔液其總重量在八十公斤以上或單人搯金屬熔液之澆鑄

作業。 

(十一) 以人力拌合混凝土之作業。 

(十二) 以人工拉力達四十公斤以上之纜索拉線作業。 

(十三)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 

在經過特殊危害的作業認定後，可以進一步考量這些作業對於勞工健康上的危害，

目前我國在判斷職業疾病上，透過工作環境、風險暴露情形及臨床病史的研究發布多

項職業疾病認定的參考指引，包含人因性危害、化學性危害、生物性危害、物理性危害

及社會、心理性危害五種，有些危害所導致的職業疾病為不可逆轉的，例如石綿暴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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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的塵肺症等，從這些指引中可進一步了解作業風險所導致職業疾病的嚴重程度。 

這些職業安全與健康的客觀的評估工具中，主要為預防與補償職業災害與職業疾

病的發生，若要進一步訂出危險與堅強體力作業而給予提前退休的適用，則可能需要

進行更細緻的研究，從範圍、程度等考量其標準的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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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如圖 1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第二節 執行方法 

一、文獻收集 

本研究透過網路與駐外單位協助，蒐集國內外相關議題文獻，包含整理我國目前

危險與堅強體力之定義與範圍及相關法規內容，如「重體力勞動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

準」、「高溫作業勞工作息時間標準」、「異常氣壓危害預防標準」、「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勞動檢查法」等，並整理目前危險與堅強體力作業主客觀評估工具。 

結論與建議 

結案 

文獻收集 

研究開始 

勞保資料庫

職災率及年

齡關係統計

分析 

人員訪談 問卷調查 

現場訪視 

結果與討論 

人員工作負荷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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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文獻部分，針對危險與堅強體力作業內容之社會保險與勞工制度彙整與分析，

以國際勞工組織的相關規範、歐洲聯盟；美國及其他先進國家資料為主要蒐集對象，並

分析各國高職災發生率年齡層盛行率的相關研究資料，與國內的文獻進行比對。 

二、現場主觀問卷施測 

本研究針對高溫作業、重體力作業、機場安檢人員等勞工約 339人進行生理、心

理狀況、工作壓力與提早退休意願等問卷調查，問卷內容設計係參酌國內外文獻及現

有信效度良好之相關量表而成，問卷包括二部份，第一部份為受訪者基本資料，第二部

份為受訪者之作業環境特性、作業潛在危險性與生理負荷現況評估，詳細問卷設計如

附錄二。 

主觀問卷中的生理負荷現況評估，採用本所「工作壓力反應量表」與「過勞評估

量表」，其中工作壓力反應量表為勞工職業壓力評估量表而來，勞工職業壓力評估量表

分為工作壓力源亞量表（頻率及知覺壓力）、工作壓力反應亞量表、工作滿意度亞量表

及一般心理健康量表[105]，本研究因研究範圍設定欲了解勞工對於工作壓力的主觀反

映，故選擇工作壓力反應亞量表進行施測，並以勞工職業壓力評估技術手冊中所提供

的常模與施測結果進行比對分析；而「過勞評估量表」係為根據丹麥哥本哈根過勞量表

（Copenhagen Burnout Inventory，CBI）所研發，分為個人相關疲勞量表及工作相關疲

勞量表，經本土的實證研究證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106]，除發布過勞自我預防手冊[107]

供國人進行自我狀況評估外，也被國內相關研究作為評估勞工過勞狀況的工具

[108][109]，本研究施測後以分數的落點進行評估，其中個人疲勞及工作疲勞的程度分

為輕微、中度及嚴重三個等級。 

三、現場作業人員訪談及工作負荷量測與分析 

同現場主觀問卷施測的行業，進行約 33 人次訪談，以了解危勞作業勞工作業流

程、風險因子、身心狀況與提早退休意願之想法，並補充問卷調查可能無法呈現之相關

資料。 

四、現場作業人員工作負荷量測 

為了了解本研究所調查之潛在危險與堅強體力作業人員一天之生理負荷情形，本

研究採納專家座談會議之建議，以心率手環量測航警局約雇人員一天內心搏率變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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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參與量測的受測者共有 6位（3男 3女），年齡介於 35~52歲，平均 43歲，標

準差 6.8歲；年資介於 1-28年，平均 12.4年，標準差 13年，受測者均無心臟循環系統

疾病。 

受測者於 2018年 10月 29日下午 2:00起參與本研究之心率量測，每人至少配帶

心率手環 24小時，除了洗澡時可將心率手環取下，其餘時間均須配帶，以紀錄工作與

非工作之心率變化情形。本研究使用之心率手環為 Garmin Vivosmart 3，該設備內建手

腕式光學心率感測功能，可直接量測手腕下之心率數值，全天候監控不間斷，可連續紀

錄心率 7 天，心率收集之平均速率為每分鐘紀錄 1 筆資料，心率變化可持續紀錄於手

環之記憶體中，Garmin Vivosmart 3之硬體規格如表 9所示。當資料收集結束後，本研

究透過電腦存取手環中之資料紀錄檔案（.FIT），並搭配自行撰寫之轉換程式，將紀錄

檔案之心率數據轉換為Microsoft Excel之檔案格式，以方便做後續的資料分析處理。 

 

表 9 心率手環 Garmin Vivosmart 3之硬體規格 

硬體規格 

操作介面 繁體中文 

腕帶材質 矽膠 

機台尺寸 寬 18.5mm、厚 9.8mm、長: 小-19.7 公分; 大-22.3 公分 

腕帶尺寸 小-腕俓 12.2~18.8 公分; 大-腕俓 14.8~21.5 公分 

重量 
小/中: 20.4 克 

大: 21.5 克 

防水等級 游泳等級防水 

電池種類 充電式鋰電池 

觸控螢幕 是 

螢幕類型 OLED 顯示器 

螢幕尺寸 9.6  x 19.2 公釐 

螢幕解析度 64 x 128 畫素 

電池效能 最長約 5 天 

記憶體/歷史紀錄 七筆計時活動，14 天活動追蹤資料 

 

  

http://www.garmin.com.tw/legal/water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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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內高職災發生率年齡層盛行率分析步驟與流程 

本研究分析近年來勞保細行業職災死亡發生率及殘廢發生率，設定危險職業篩選

條件為：（1）一般認為屬於危險或堅強體力的職業，如農林漁牧業、營造業、運輸業、

土石採取業等；（2）<55 歲與>55 歲勞工累積死亡率或累積殘廢率現況。藉由分析危

險或堅強體力行業之職災發生率與年齡間之關係，作為評估該行業納入提早退休是否

妥適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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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第一節 國內外文獻蒐集結果 

一、國內文獻部分 

(一) 國內制度 

在國內文獻部分，本研究將現行之法規及制度進行彙整，目前僅認定異常氣壓為

一般勞工的危勞工作。而未來我國若逐步調整退休年齡，在危勞工作提前退休的規定

是否應隨之更動則可能是未來政策制定時須考量的地方。 

(二) 國內研究 

在我國高職業災害發生率的分析中，由於我國主要的職業災害來自營造業，故過

去的文獻有多篇探討營造業的職災問題，而在年齡層的部分，則發現年輕人與中高齡

就業者的職災發生率較高，但若以整體而言，我國 15-24歲的區間職業災害的發生率仍

明顯最高。而不同的職業別、作業類型及傷害類型的研究成果，其職業災害發生率在不

同年齡層及性別間，因選擇的研究主體不同而呈現差異。 

二、國外文獻部分 

(一) 國外制度 

在國際制度中，國際勞工組織所訂的第 128 號「失能、老年及遺屬給付」公約，其

給予批准國家較為彈性的選擇，規定若法定退休年齡高於 65 歲的國家，應評估給予危

勞工作提前退休的可能，雖然目前批准公約的國家不多，但以國際資料來看，針對危勞

工作者的保護並不因公約批准與否而降低。 

而有關危勞工作的提早退休措施主要實現在歐盟國家中，35 個國家目前有 22 個

提供提早退休的方案，但不論是針對個別職業認定、國家明定職業清單抑或是社會夥

伴透過集體協商進行議定，各國對於提前退休的相關政策，近年來皆因高齡社會的來

臨而紛紛採取緊縮的措施。表 10 以歐盟 35 個國家在給予危勞工作的認定及採取的政

策趨勢進行整理，並區分為六種不同的政策模型：在法令中承認－拒絕認定危勞工作

者；較傾向允許－不允許危勞工作者提早退休；對於未來提早退休政策的採取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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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張。 

其中可以發現落在第一組的國家（承認-允許-緊縮）數量最多共 19 國超過半數，

承認危勞工作者的存在，且給予提早退休的優惠待遇，但近年來卻也開始緊縮該項政

策的實施；而第二至第四組中的國家在開放勞工提早退休的政策態度上原就較第一組

的國家保守，因此在高齡社會的影響，理所當然地更趨於緊縮。而最後兩組近年來對提

早退休政策採取更開放的態度，則是因為國內的重大職災事件所導致，而並非配合國

家一致的勞動及經濟政策。 

表 10 歐盟國家危勞工作者政策模型統整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第五組 第六組 

承認 

-允許 

-緊縮 

承認 

-不允許 

-緊縮 

拒絕 

-允許 

-緊縮 

拒絕 

-不允許 

-緊縮 

承認 

-允許 

-擴張 

承認 

-不允許 

-擴張 

保加利亞、愛沙尼亞、

西班牙、希臘、克羅埃

西亞、義大利、馬其頓

共和國、波蘭、葡萄

牙、羅馬尼亞、塞爾維

亞、斯洛維尼亞、斯洛

伐克、奧地利、比利

時、德國、芬蘭、法

國、盧森堡 

賽普勒

斯、匈牙

利、冰

島、列支

敦士登、

立陶宛、

拉脫維

亞、挪威 

瑞士、

荷蘭 

丹麥、

愛爾

蘭、馬

爾他、

瑞典、

英國 

土耳其 捷克共

和國 

資料來源：整理自 Natali, D., Spasova, S., & Vanhercke, B. （2016）. 

Retirement regimes for workers in arduous or hazardous jobs in Europe. 

 

本研究蒐集的各國制度中，美國在制度上雖有提早退休但並非針對危勞工作者，

但整體上危險及堅強體力工作者有提早退休的趨勢；而英國則是在公部門的武裝軍隊、

警察及消防人員等給予提早退休的優惠，但被歸因於工作性質的特殊性而非危勞工作

的認定，紐西蘭亦有類似英國的作法，同樣被認為該職業清單並非以危勞工作作為必

要條件。亞洲國家中，日本、韓國及新加坡皆沒有針對危勞工作者訂有相關規定，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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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則給予「從事井下、高空、高溫、特别繁重體力勞動或者其他有害身體健康的工

作」早於一般退休年齡五年的優惠設計。 

值得注意的是各國近年來因應高齡社會所進行的年金改革的制度中，荷蘭政府則

堅持在年金第一支柱中不給予制度性的優惠措施，而交由社會夥伴進行職業退休金的

協商。 

(二) 國外研究 

雖然在個別的國家、行職業別及性別間可能因特殊情況出現差異，使得未來研究

應持續釐清不同情況下的差異，芬蘭學者 Simo Salminen 曾針對各國在高職業災害盛行

率的研究進行回顧，在 18 個國家 63 篇非致命性職業災害及 45 篇致命性職業災害的研

究中，以年輕勞工的職業災害發生率高於中高齡就業者，而致命性的職業災害發生率

則相反，換句話說中高齡就業者在職業災害發生率雖然較低，但通常較為嚴重。 

而根據近年來的研究分析，整體而言過去與晚近的研究成果大致吻合，由於透過

整體性的研究無法看出個別群體間的差異，故近年來的研究呈現更為多元且途徑不同

的方法，試圖透過研究主體的選擇，提出更有意義的研究成果，並有效降低職業災害的

發生。 

第二節 現場主觀問卷施測結果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共進行 339份問卷施測，以營造作業人員 174份、機場安檢人員 113份及

高溫作業人員 42份為主，三個類別作業人員的樣本數量皆足以進行有效的統計分析。 

在問卷受測者之抽樣方面，考慮地利之便與代表性，營造業人員係以「大台中營

造職業總工會」會員為主；機場安檢人員則以隨機方式抽樣，受訪者含括所有航警局約

僱檢查員的 50%以上；另高溫作業人員部分，則隨機抽取中部地區 3家鑄造業員工。 

以下分別就受調查者「基本資料」、「作業環境特性、作業潛在危險性與生理負

荷狀況」、「工作壓力反應量表」及「過勞評估量表」的施測結果進行說明： 

 

一、營造業人員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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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回收 174份問卷，其中有效填答中男性 127人（73%），女性 47人（27%）；

而調查對象年齡層分布於 20-70之間，平均為 50.03歲（標準差 10.9）；婚姻狀況中已

婚者占大多數共 131人（75.3%），其次為未婚者 35人（20.1%），離婚者為 7人（4%）；

教育程度上高中職 58人（33.3%）佔比最多，其次為國中 56人（32.2%），再次者為

國小畢業 39人（22.4%），大專院校及研究所各有 17人（9.8%）及 1人（0.6%）。 

病史方面，在個人過去病史中有 129人（74.1%）過去無個人病史，而曾有睡眠相

關疾病者共 7人（4%）；曾有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者 4人（2.3%）；曾有周邊神經系統

疾病者共 9 人（5.2%）；曾有聽力損失者共 6 人（3.4%）；曾有眼睛疾病者共 15 人

（8.6%）；曾有心臟循環系統疾病者共 13人（7.5%）；曾有糖尿病者共 7人（4%）；

曾有上肢或下肢疾病者共 6人（3.4%）；過去曾有血脂肪異常者共 2人（1.1%）；過

去曾有氣喘者共 1人（0.6%），其中長期服藥者共 11人（6.3%），服藥種類包含甲狀

腺藥物、胃藥、高血壓、安眠藥及憂鬱症藥物等。而家族病史中有 150 人無家族病史

（86.2%），有中風病史者共 14人（8%）；一等親內家屬發生狹心症或心絞痛者共 4

人（2.3%），家族有糖尿病史者 2人（1.1%）。 

生活習慣史方面，多數受訪者沒有抽菸習慣共 100人（57.5%），62人有抽菸習

慣（35.6%），其餘為已戒菸者共 10 人（5.7%）；在有抽菸習慣的受訪者中每天抽菸

量的分布為 1包至 5包，平均為 1.15包（標準差 0.68），且平均已有 16.58年的抽菸

習慣（標準差 9.62），最少為 3年，最多為 40年；已戒菸的人中，平均戒菸 9.7年（標

準差 5.89），最短為 2年，最長為 22年。嚼食檳榔的習慣中多數受訪者沒有嚼食檳榔

習慣共 149人（85.6%），14人有嚼食檳榔習慣（8%），其餘為已戒除嚼食檳榔習慣

者共 6人（3.4%）；在有嚼食檳榔習慣的人中每天嚼食檳榔量的分布為 7顆至 30顆，

平均為 20.29顆（標準差 9.07），平均已有 7.44 年嚼食檳榔的習慣（標準差 4.04），

最少為 3 年，最多為 15 年；已戒除嚼食檳榔習慣的人中，平均戒除 11.8 年（標準差

3.5），最短為 10 年，最長為 18 年。喝酒習慣方面多數受訪者沒有喝酒習慣，共 128

人（73.6%），40人有喝酒習慣（23%）。 

飲食習慣方面，用餐時間正常的受訪者較多共 108人（62.1%），用餐不正常者共

44人（25.3%）；而一天中外食頻率有 6人無外食（3.4%），一餐為外食者 44人（25.3%），

兩餐為外食者 33人（19%），三餐皆為外食者 37人（21.3%）；睡眠習慣中，自覺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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眠不足者共 38人（21.8%），無此問題者共 117人（67.2%）；運動習慣中有 74位受

訪者有運動習慣（42.5%），無運動習慣者共 91人（52.3%）。 

回收的問卷中，以作業類型為「板模組立」人員最多共 49人（28.2%），其後依

次為「擋土柱作業」人員共 46人（26.4%），「鋼筋綁紮」人員共 15人（8.6%），「水

泥砂漿粉刷」人員共 13人（7.5%），「磁磚或石材黏貼」人員共 6人（3.4%），最少

為「水電設備組立」人員及「混凝土搗築」人員分別為為 3人（1.7%）及 1人（0.6%），

而其他作業類別共有 41 人（23.6%），包含清潔人員、起重機超作及焊接鐵工等；其

中 62人為兼職臨時或約僱人員（35.6%），47人為全職的固定編制人員（27%），另

有 38位全職約僱人員（21.8%）及 15位兼職的固定編制人員（8.6%），其他類型有 5

人（2.9%）。每週工作天數平均為 4.94天（標準差 1.25）；平均在現職 15.136年（標

準差 11.21）；平均累積勞保年資為 19.068年（標準差 9.85）。 

(二) 受訪者作業環境特性、作業潛在危險性與生理負荷狀況 

在工作特性上，受訪者中共有 71人（40.8%）須進行高架作業，50人處於噪音環

境（28.7%），52人須面對高溫作業環境（29.9%），14人須面對低溫作業環境（8%），

6人處於異常氣壓環境（3.4%），75人作業內容屬重體力（43.1%），侷限空間或振動

29人（16.7%），輪班工作 7人（4%），夜間工作 3人（1.7%），工時長於一般勤務

20人（11.5%），作業具高度變動性 72人（41.4%）。 

在作業環境的潛在危險性中，有 87 人暴露於墜落的風險（50%）、感電 53 人

（30.5%），倒、崩塌 85人（48.9%），火災、爆炸 6人（3.4%），中毒、缺氧 17人

（9.8%），職場暴力 5人（2.9%）。 

而有關值勤相關狀況，職務的危險性能透過相關措施消除或降低，有 58人表示總

是可以為最多（33.3%），28人表示常常可以（16.1%），41人表示有時候可以（23.6%），

28人表示偶而可以（16.1%），認為完全不可以的有 16人（9.2%）。 

而職務因年齡或年資增加而調整工作量或勤務期間的問題上，有 53 人表示總是

可以為最多（30.5%），19人表示常常可以（10.9%），40人表示有時候可以（23%），

33人表示偶而可以（19%），認為完全不可以的 25人（14.4%）。 

而關於在堅強體力作業的頻率如表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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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營造業作業人員問卷調查受訪者堅強體力作業頻率 

狀態別 總是 常常 有時候 偶而 不需要 

須採輪班制度人數 4 4 12 19 135 

須採輪班制度比例 2.3% 2.3% 6.9% 10.9% 77.6% 

須經常在夜間服勤或值夜班人數 2 4 5 22 139 

須經常在夜間服勤或值夜班比例 1.1% 2.3% 2.9% 12.6% 79.9% 

工時每日或每週超過法定工時人數 10 11 31 47 75 

工時每日或每週超過法定工時比例 5.7% 6.3% 17.8% 27% 43.1% 

工作內容具高度變動性人數 8 6 23 49 88 

工作內容具高度變動性比例 4.6% 3.4% 13.2% 28.2% 50.6% 

職責繁重且需體力與精神人數 37 29 40 34 34 

職責繁重且需體力與精神比例 21.3% 16.7% 23% 19.5% 19.5% 

 

而在工作中會遇到的堅強體力作業情況，有 59人（33.9%）每日平均蹲/跪 4小時

以上，每年 220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 15年；30人（17.2%）每日平均重覆舉手過

肩大於 60度 4小時以上，每年 220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 15年；45人（25.9%）每

日平均重覆搬抬重物大於 20 公斤（每日搬抬總重量至少 2,000 公斤）4 小時以上，每

年 220 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 15 年；35 人（20.1%）每日平均重覆負重於單（雙）

肩或頭部大於 40公斤（每日負重總重量至少 3,000公斤） 2小時以上，每年 220日以

上，不間斷工作至少 15年；然而亦有共 79人（45.4%）無以上狀況。 

自我評估生理或心理負荷程度，有 7人認為負荷非常大（4%），有點負荷 23人

（13.2%），還可以為多數 84人（48.3%），完全沒問題 47人（27%），不知道共 12

人（6.9%）。 

認為自己 55歲是否還有能力從事工作，有 6人認為非常困難（3.4%），有點困難

15人（8.6%），還可以為多數 95人（54.6%），完全沒問題 43人（24.7%），不知道

共 15人（8.6%）。 

受訪者的同事平均退休年齡為 50 歲以下者有 2 位（1.1%），50-55 歲者 10 位

（5.7%），55-60歲 30人（17.2%），60-65歲 73人（42%），65歲以上共 25人（14.4%），

不知道共 33人（19%）。而受訪者預計退休的年齡則落於 45-75之間，平均為 61.79歲

（標準差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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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工作壓力反應量表  

統計結果發現，營造作業人員工作壓力反應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12.4387（標準差

13.416），若將營造作業人員與已建立常模之八種行職業進行比較，則煉油廠員工的中

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25個標準差內；鋼鐵公司員工的中位數落在其平均數的 0.35

個標準差內；電線電纜公司員工的中位數落在其平均數的 0.25個標準差內；電子科技

公司員工的中位數落在其平均數的 0.25個標準差內；航空公司員工的中位數落在其平

均數的 0.35個標準差內；電力及造船公司員工的中位數落在其平均數的 0.15個標準差

內；一般行政人員的中位數落在其平均數的 0.25個標準差內；操作工的中位數落與其

平均數接近，與既有常模比較，無法顯示出營造業員工具有較高之工作壓力反應。 

(四) 過勞評估量表 

回收問卷中營造作業人員在過勞評估量表中個人相關疲勞分量表平均分數為

33.8824（標準差 26.177），個人疲勞分級應未達嚴重程度所感到疲勞、體力透支、精

疲力竭、或者虛弱好像快生病的樣子；而在工作相關疲勞分量表中平均分數則為

33.4378（標準差 21.8782），工作疲勞分級亦未達嚴重程度，並無感到心力交瘁或感覺

挫折，且沒有上班時都很難熬、缺少休閒時間或沒有時間陪伴家人朋友的情形發生。 

 

二、機場安檢人員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共回收 113份問卷，其中有效填答中男性 47人（41.6%），女性 66人（58.4%）；

而調查對象年齡層分布於 23-60之間，平均為 34.67歲（標準差 10.1）；婚姻狀況中未

婚者占大多數共 82人（72.6%），其次為已婚者 29人（25.7%），離婚者為 2人（1.8%）；

教育程度上大專院校 100人（88.5%）佔比最多，其次為高中職 8人（7.1%），再次者

為研究所 5人（4.4%）。 

病史方面，在個人過去病史中有 90人（79.6%）過去無個人病史，而曾有睡眠相

關疾病者共 1人（0.9%）；曾有中樞神經系統疾病者 1人（0.9%）；曾有周邊神經系

統疾病者共 2人（1.8%）；曾有聽力損失者共 2人（1.8%）；曾有眼睛疾病者共 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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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曾有心臟循環系統疾病者共 3人（2.7%）；曾有糖尿病者共 2人（1.8%）；

曾有上肢或下肢疾病者共 3人（2.7%）；過去曾有血脂肪異常者共 2人（1.8%）；過

去曾有氣喘者共 4 人（3.5%），另有 6 人曾有其他各人病史，包含地中海型貧血、甲

狀腺癌及過敏性鼻炎等，其中長期服藥者共 5人（4.4%），服藥種類包含甲狀腺藥物、

高血壓及安眠藥等。而家族病史中有 90人無家族病史（79.6%），有中風病史者共 8人

（7.1%）；一等親內家屬發生狹心症或心絞痛者共 4 人（3.5%），家族有其他病史者

10人（9%），包含癌症、糖尿病及帕金森氏症等。 

生活習慣史方面，多數受訪者沒有抽菸習慣共 97人（85.8%），9人有抽菸習慣

（8%），其餘為已戒菸者共 2人（1.8%）；在有抽菸習慣的受訪者中每天抽菸量的分

布為 0包至 1包，平均為 0.56包（標準差 0.27），且平均已有 13.75年的抽菸習慣（標

準差 7.07），最少為 5年，最多為 29年；已戒菸的人中，平均戒菸 4年（標準差 2.83），

最短為 2 年，最長為 6 年。嚼食檳榔的習慣中沒有受訪者表示有嚼食檳榔習慣。喝酒

習慣方面多數受訪者沒有喝酒習慣，共 97人（85.8%），11人有喝酒習慣（9.7%）。 

飲食習慣方面，用餐時間不正常的受訪者較多共 82人（72.6%），用餐正常者共

28人（24.8%）；而一天中外食頻率有 2人無外食（1.8%），一餐為外食者 14人（12.4%），

兩餐為外食者 29人（25.7%），三餐皆為外食者 45人（39.8%）；睡眠習慣中，自覺

睡眠不足者共 84人（74.3%），無此問題者共 25人（22.1%）；運動習慣中有 62位受

訪者有運動習慣（54.9%），無運動習慣者共 50人（44.2%）。 

回收的問卷中，102 人為全職約僱人員（90.3%），6 人為全職的固定編制人員

（5.3%），另有 4位臨時兼職或約僱人員（3.5%）。每週工作天數平均為 5.13天（標

準差 0.83）；平均在現職 6.903年（標準差 9.3）；平均累積勞保年資為 10.231年（標

準差 9.78）。 

(二) 受訪者作業環境特性、作業潛在危險性與生理負荷狀況 

在工作特性上，受訪者中共有 2人處於噪音環境（1.8%），3人須面對低溫作業

環境（2.7%），1 人處於異常氣壓環境（0.9%），52 人暴露在具有游離輻射的作業環

境中（46%），8人作業內容屬重體力（7.1%），侷限空間或振動 6人（5.3%），輪班

工作 87人（77%），夜間工作 76人（67.3%），工時長於一般勤務 88人（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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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具高度變動性 12人（10.6%）。 

在作業環境的潛在危險性中，有2人暴露於墜落的風險（1.8%）、感電10人（8.8%），

倒、崩塌 4人（3.5%），火災、爆炸 16人（14.2%），中毒、缺氧 10人（8.8%），職

場暴力 23人（20.4%）。 

而有關值勤相關狀況，職務的危險性能透過相關措施消除或降低，有 10人表示總

是可以（8.8%），20人表示常常可以（17.7%），30人表示有時候可以（26.5%），33

人表示偶而可以為最多（29.2%），認為完全不可以的有 14人（12.4%）。 

而職務因年齡或年資增加而調整工作量或勤務期間的問題上，有 5人表示總是可

以（4.4%），10人表示常常可以（8.8%），18人表示有時候可以（15.9%），28人表

示偶而可以（24.8%），認為完全不可以的 48人為最多（42.5%）。 

而關於在堅強體力作業的頻率如表 12所示： 

表 12 機場安檢人員問卷調查受訪者堅強體力作業頻率 

狀態別 總是 常常 有時候 偶而 不需要 

須採輪班制度人數 78 27 2 4 1 

須採輪班制度比例 69% 23.9% 1.8% 3.5% 0.9% 

須經常在夜間服勤或值夜班人數 42 43 18 6 2 

須經常在夜間服勤或值夜班比例 37.2% 38.1% 15.9% 5.3% 1.8% 

工時每日或每週超過法定工時人數 78 23 6 1 3 

工時每日或每週超過法定工時比例 69% 20.4% 5.3% 0.9% 2.7% 

工作內容具高度變動性人數 4 9 26 47 25 

工作內容具高度變動性比例 3.5% 8% 23% 41.6% 52.1% 

職責繁重且需體力與精神人數 42 47 14 6 2 

職責繁重且需體力與精神比例 37.2% 41.6% 12.4% 5.3% 1.8% 

 

而在工作中會遇到的堅強體力作業情況，有 3人（2.7%）每日平均蹲/跪 4小時以

上，每年 220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 15年；1人（0.9%）每日平均重覆舉手過肩大

於 60度 4小時以上，每年 220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 15年；1人（0.9%）每日平均

重覆搬抬重物大於 20公斤（每日搬抬總重量至少 2,000公斤）4小時以上，每年 220日

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 15年；然而亦有共 106人（93.8%）無以上狀況。 

自我評估生理或心理負荷程度，有 11人認為負荷非常大（9.7%），有點負荷 45

人（39.8%），還可以為多數 49人（43.4%），完全沒問題 5人（4.4%）。 

認為自己 55歲是否還有能力從事工作，有 20人認為非常困難（17.7%），有點困



50 

 

難 49人（43.4%），還可以為多數 32人（28.3%），完全沒問題 4人（3.5%），不知

道共 5人（4.4%）。 

受訪者的同事平均退休年齡為 50 歲以下者有 4 位（3.5%），50-55 歲者 30 位

（26.5%），55-60 歲 55 人（48.7%），60-65 歲 14 人（12.4%），65 歲以上共 2 人

（1.8%），不知道共 5人（4.4%）。而受訪者預計退休的年齡則落於 40-99之間，平均

為 57.97歲（標準差 6.84）。 

(三) 工作壓力反應量表 

統計結果發現，機場安檢人員工作壓力反應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16.6（標準差 9.91），

若將機場安檢人員與已建立常模之八種行職業進行比較，則煉油廠員工的中位數約落

在其平均數的 0.65個標準差內；鋼鐵公司員工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85個標準

差內；電線電纜公司員工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75個標準差內；電子科技公司

員工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25個標準差內；航空公司員工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

均數的 0.85個標準差內；電力及造船公司員工的中位數約與其平均數接近；一般行政

人員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75個標準差內；操作工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45 個標準差內，從其表現在不同常模間的意義而言，並無法顯示機場安檢人員具有

較高的工作壓力反應。 

(四) 過勞評估量表 

機場安檢人員的個人相疲勞分量表平均分數為 54.9353（標準差 23.6045），個人

疲勞分級未達嚴重程度所感到的疲勞、體力透支、精疲力竭、或者虛弱好像快生病的樣

子；其在工作相關疲勞分量表中平均分數為 49.3056（標準差 21.663），工作疲勞分級

亦未達嚴重程度，並無感到心力交瘁或感覺挫折，且沒有上班時都很難熬、缺少休閒時

間或沒有時間陪伴家人朋友的情形發生。 

 

三、高溫作業人員 

(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 

共回收 42份問卷，全數為男性（100%）；而調查對象年齡層分布於 18-69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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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為 40.49歲（標準差 11.706）；婚姻狀況中已婚者占大多數共 27人（64.3%），其

次為未婚者 11人（26.2%），離婚者及分居者各為 3人（7.1%）及 1人（2.4%）；教

育程度上高中職 18人（42.9%）佔比最多，其次為大專院校畢業者共 13人（31%），

再次者為國中畢業 8人（19%），研究所及小學畢業者各有 2人（4.8%）及 1人（2.4%）。 

病史方面，在個人過去病史中有 29人（69%）過去無個人病史，而曾有中樞神經

系統疾病者共 1人（2.4%）；曾有周邊神經系統疾病者共 1人（2.4%）；曾有聽力損

失者共 4人（9.5%）；曾有眼睛疾病者共 1人（2.4%）；曾有心臟循環系統疾病者共

3人（7.1%）；曾有糖尿病者共 1人（2.4%）；曾有上肢或下肢疾病者共 1人（2.4%）；

曾有血脂肪異常者共 2人（4.8%）；曾有氣喘病史者共 2人（4.8%）；另有曾有痛風

者 1人（2.4%），然而其中並無人長期服用藥物。家族病史中有 36人無家族病史（85.7%），

有中風病史者共 2人（4.8%）；一等親內家屬發生狹心症或心絞痛者共 1人（2.7%），

家族有糖尿病史者 2人（4.8%）。 

生活習慣史方面，多數受訪者沒有抽菸習慣共 21 人（50%），18 人有抽菸習慣

（42.9%），其餘為已戒菸者共 3人（7.1%）；在有抽菸習慣的受訪者中每天抽菸量的

分布為 1包至 3包，平均為 1.25包（標準差 0.62），且平均已有 7年的抽菸習慣（標

準差 5.57），最少為 2年，最多為 13年；已戒菸的人中，平均戒菸 7年（標準差 5.57），

最短為 2年，最長為 13 年。嚼食檳榔的習慣中多數受訪者沒有嚼食檳榔習慣共 37人

（88.1%），3人有嚼食檳榔習慣（7.1%），其餘為已戒除嚼食檳榔習慣者共 2人（4.8%）；

在有嚼食檳榔習慣的人中每天嚼食檳榔量的分布為 5顆至 30顆，平均為 16.67顆（標

準差 12.58），平均已有 76.67年嚼食檳榔的習慣（標準差 2.89），最少為 5年，最多

為 10年；已戒除嚼食檳榔習慣的人中，平均戒除 8年（標準差 7.07），最短為 3年，

最長為 13年。喝酒習慣方面多數受訪者沒有喝酒習慣，共 30人（71.4%），11人有喝

酒習慣（26.2%）。 

飲食習慣方面，用餐時間正常的受訪者較多共 35人（83.3%），用餐不正常者共

7人（16.7%）；而一天中外食頻率有 2人無外食（4.8%），一餐為外食者 17人（40.5%），

兩餐為外食者 7人（16.7%），三餐皆為外食者 6人（14.3%）；睡眠習慣中，自覺睡

眠不足者共 12人（28.6%），無此問題者共 28人（66.7%）；運動習慣中有 13位受訪

者有運動習慣（31%），無運動習慣者共 28人（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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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的問卷中，38人為全職的固定編制人員（90.5%），另有 2位全職約僱人員

（4.8%）及 1位兼職的固定編制人員（2.4%）。每週工作天數平均為 5.17天（標準差

0.43）；平均在現職 12.164年（標準差 9.98）；平均累積勞保年資為 17.771年（標準

差 11.70）。 

(二) 受訪者作業環境特性、作業潛在危險性與生理負荷狀況 

在工作特性上，受訪者中共有 24人處於噪音環境（57.1%），40人須面對高溫作

業環境（95.2%），17人作業內容屬重體力（40.5%），侷限空間或振動 3人（7.1%），

輪班工作 3人（7.1%），夜間工作 2人（4.8%），工時長於一般勤務 13人（31%），

作業具高度變動性 2人（4.8%）。 

在作業環境的潛在危險性中，有 6人暴露於墜落的風險（14.3%）、感電 8人（19%），

倒、崩塌 5人（11.9%），火災、爆炸 27人（64.3%），中毒、缺氧 4人（9.5%）。 

而有關值勤相關狀況，職務的危險性能透過相關措施消除或降低，有 16人表示總

是可以為最多（38.1%），15人表示常常可以（35.7%），9人表示有時候可以（21.4%），

2人表示偶而可以（4.8%），沒有受訪者認為完全不可以。 

而職務因年齡或年資增加而調整工作量或勤務期間的問題上，有 13 人表示總是

可以（31%），7人表示常常可以（16.7%），14人表示有時候可以為最多（33.3%），

2人表示偶而可以（4.8%），認為完全不可以的有 4人（9.5%）。 

而關於在堅強體力作業的頻率如表 13所示： 

 

表 13 高溫作業人員問卷調查受訪者堅強體力作業頻率 

狀態別 總是 常常 有時候 偶而 不需要 

須採輪班制度人數 2 2 2 5 31 

須採輪班制度比例 4.8% 4.8% 4.8% 11.9% 73.8% 

須經常在夜間服勤或值夜班人數 0 2 2 8 30 

須經常在夜間服勤或值夜班比例 - 4.8% 4.8% 19% 71.4% 

工時每日或每週超過法定工時人數 3 13 9 10 7 

工時每日或每週超過法定工時比例 7.1% 31% 21.4% 23.8% 16.7% 

工作內容具高度變動性人數 1 1 5 11 24 

工作內容具高度變動性比例 2.4% 2.4% 11.9% 26.2% 57.1% 

職責繁重且需體力與精神人數 9 14 12 4 3 

職責繁重且需體力與精神比例 21.4% 33.3% 28.6% 9.5%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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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工作中會遇到的堅強體力作業情況，有 1人（2.4%）每日平均蹲/跪 4小時以

上，每年 220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 15年；1人（2.4%）每日平均重覆舉手過肩大

於 60度 4小時以上，每年 220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 15年；4人（9.5%）每日平均

重覆搬抬重物大於 20公斤（每日搬抬總重量至少 2,000公斤）4小時以上，每年 220日

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 15年；1人（2.4%）每日平均重覆負重於單（雙）肩或頭部大

於 40公斤（每日負重總重量至少 3,000公斤） 2小時以上，每年 220日以上，不間斷

工作至少 15年；然而亦有共 37人（88.1%）無以上狀況。 

自我評估生理或心理負荷程度，沒有受訪者認為負荷非常大，認為有點負荷 11人

（26.2%），還可以為多數 25人（59.5%），完全沒問題 6人（14.3%）。 

認為自己 55歲是否還有能力從事工作，沒有受訪者認為非常困難，認為有點困難

10人（23.8%），還可以為多數 24人（57.1%），完全沒問題 3人（7.1%），不知道共

5人（11.9%）。 

受訪者的同事平均退休年齡為 50-55歲者 1位（2.4%），55-60歲 13人（31%），

60-65歲 23人（54.8%），65歲以上共 1人（2.4%），不知道共 4人（9.5%）。而受

訪者預計退休的年齡則落於 55-70之間，平均為 61.45歲（標準差 3.28）。 

(三) 工作壓力反應量表  

統計結果發現，高溫作業人員工作壓力反應量表的平均得分為 10.4286（標準差

8.2348），若將高溫作業人員與已建立常模之八種行職業進行比較，則煉油廠員工的中

位數約與其平均數接近；鋼鐵公司員工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25個標準差內；

電線電纜公司員工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15個標準差內；電子科技公司員工的

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5 個標準差內；航空公司員工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25個標準差內；電力及造船公司員工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5個標準差內；一

般行政人員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均數的 0.25個標準差內；操作工的中位數約落在其平

均數的 0.25個標準差內，與既有常模比較，並無法顯示高溫作業人員具有較高的工作

壓力反應。 

(四) 過勞評估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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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問卷中高溫作業人員在過勞評估量表中個人相關疲勞分量表平均分數為

34.623（標準差 18.9378），個人疲勞分級未達嚴重程度所感到的疲勞、體力透支、精

疲力竭、或者虛弱好像快生病的樣子；而在工作相關疲勞分量表中平均分數則為

31.0374（標準差 17.717），工作疲勞分級應亦未達嚴重程度，並無感到心力交瘁或感

覺挫折，且沒有上班時都很難熬、缺少休閒時間或沒有時間陪伴家人朋友的情形發生。 

 

綜合以上統計數據，三項調查的對象的數據比較如表 14，可以發現在不同的評估

範圍中，以作業別的標準差數值最小，意謂其樣本分數的分散度較低，較能夠精確代表

評估對象的狀態。而從工作壓力反應量表中，不同對象間的差異，可以觀察出營造業人

員及機場安檢人員的量表分數平均數，皆在高溫作業人員分數平均數的一個標準差以。

而不論是個人疲勞量表或者工作疲勞量表，營造業人員、機場安檢人員或者高溫作業

人員，皆未達嚴重過負荷的標準（個人疲勞量表過負荷標準為 70分；工作疲勞量表過

負荷標準為 60分）。 

表 14 本研究研究對象在評估量表上的比較 

對象 營造業人員 機場安檢人員 高溫作業人員 

評估範圍 行業別 職業別 作業別 

工作壓力反應量表 

平均分數（標準差） 

12.4387 

（13.416） 

16.6 

（9.912） 

10.4286 

（8.2348） 

個人疲勞量表平均分數 33.8824 54.9353 34.623 

是否達嚴重過負荷標準 否 否 否 

工作疲勞量表平均分數 33.4378 49.3056 31.074 

是否達嚴重過負荷標準 否 否 否 

 

 

第三節 現場作業人員訪談結果與資料分析 

本研究完成 33位現場作業人員訪談，包括 11位機場安檢人員，12位營造業勞工

與 10位鑄造業高溫作業勞工，訪談結果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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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場安檢人員 

本研究共訪視 3 個航站安檢作業，其作業內容大同小異，但在每個作業服勤時間

安排上，不盡相同，而就安檢人員工作內容來看，整體而言，安檢人員作業主要的問題

點在於每日工時過長，三個航站機場安檢人員每月加班時數平均介於 60-80 小時，從受

訪談之安檢人員均有過負荷之反應，建議應減低安檢人員工時過長之問題。而長時間

監看 X 光機，易造成視機能損害與輻射暴露之疑慮，建議應依照「精密作業勞工視機

能保護設施標準」，提供員工必要的休息與防護設施，並定期進行操作 X 光機之人體

游離輻射暴露偵測與檢測，且將游離輻射暴露列入人員特殊健檢，給予公假與經費補

助，健檢紀錄應妥善保存。受訪的約僱檢查員以高中職及大專學歷居多（90.9%），大

多無相關病史，生活習慣良好，但全部（100%）反映有睡眠不足情況，工作年資介於

1.6~34 年，中位數為 24 年；受訪者認為工作上潛在的危險主要為游離輻射、行李中可

能有爆裂物；希望退休年齡約 55-65 歲，超過 6 成以上（63.6%）預計 60 歲以後退休，

僅一位受訪者希望 55 歲退休。 

 

 

二、營造業勞工 

本研究訪視之營造業勞工，考慮地利之便與代表性，係以「大臺中營造業職業總

工會」會員為主，利用該公會 8 月份與 9 月份兩次舉辦職業安全衛生訓練與宣導課程

時，隨機抽取在營造工地從事模板、鋼筋綁紮與泥做作業之 12位勞工進行訪談。訪談

結果顯示，接受訪談之勞工學歷均為高中職以下，且以國中學歷以下居多（75%），1/3

受訪者有心臟循環系統疾病（如高血壓），其餘無相關病史；他們的生活習慣良好，只

有少部份有睡眠不足情況（16.7%），工作年資介於 4.3~41年，中位數為 27年；每天

工作時數介於 8-10小時，平均每週工作 5-6天，他們認為工作上潛在的作業危害為有

墜落、感電之虞與搬運重物等，目前自覺工作負荷尚可，希望退休年齡介於 60-65歲。 

三、鑄造業高溫作業勞工 

本研究訪視之高溫作業勞工為鑄造業，訪視對象考慮地利之便與代表性，係以台

中地區三家鑄造業工廠員工為主，分別位於台中工業區、大肚工業區與神岡工業區。受

訪談勞工主要從事作業為砂鑄熔煉，他們每天工作時數約 8-10 小時，平均每週工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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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潛在的作業危害為燙傷、粉塵危害等。大多無相關病史，生活習慣良好，60%受訪

者有睡眠不足情況，工作年資介於 3.1~19 年，中位數為 7.9 年，目前自覺工作體力負

荷大，希望退休年齡約 60歲。 

 

第四節 現場作業人員工作負荷量測結果 

本研究量測 6 位航警局約僱檢查員，受測者一天之心率變化情形如表 15 所示，

結果顯示，除了受測者 6 因在非工作時間不方便參與外，其餘 5 位受測者在工作與非

工作時之平均心率差異很小，而睡眠時之心率遠低於工作與非工作時。進一步分析 6 位

受測者之每分鐘心率變化情形如圖 2 至圖 7。由圖中發現，6 位受測者工作時之心率

變化呈現平穩狀態，除了少數時間點心率略高於 140，其餘時間大多介於 80~110 間。 

 

表 15 現場作業人員工作、非工作與睡眠時之平均（標準差）心率 

 平均心率（標準差） 量測時間（時：分） 

工作 非工作 睡眠 工作 非工作 睡眠 

受測者 1 80（11） 88（12） 70（05） 11:00 11:30 04:50 

受測者 2 89（09） 91（15） 72（05） 23:50 07:55 09;50 

受測者 3 89（09） 91（15） 72（05） 06:00 19:25 18:50 

受測者 4 88（11） 86（16） 64（06） 18:25 08:05 09:30 

受測者 5 89（12） 88（11） 63（07） 07:15 17:25 19:25 

受測者 6 75（16） ------ ------ 20:20 ----- ----- 

 

 

 

圖 2 受測者 1之心率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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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受測者 2 之心率變化情形 

 

圖 4 受測者 3之心率變化情形 

 

圖 5 受測者 4之心率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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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受測者 5之心率變化情形 

 

 

圖 7 受測者 6之心率變化情形 

第五節 國內高職災發生率年齡層分析 

以 2008-2017 年勞保資料庫進行統計，分析行業職業災害死亡率、致失能率，並以

大於 55 歲及小於 55 歲勞工累積死亡率或累積致生能率進行比較。 

相關統計數據說明如下： 

一、投保人數總計：係依各年底（12 月份）投保人數加總而得。由承保單位提供被保

險人資料與事業單位資料進行串接，而得到各業別之投保人數。 

二、失能人數總計：係由勞工保險失能給付資料中具職業傷害（含交通事故）及職業病

加總而得。 

三、死亡人數總計：係由勞工保險死亡給付資料中具職業傷害（含交通事故）及職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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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總而得。 

四、累積致生能發生率（千人率）：失能人數總計/投保人數總計*1000。 

五、累積致死亡發生率（千人率）：死亡人數總計/投保人數總計*1000。 

其中，因失能及死亡件數計算來自於給付資料，故 2008 年失能及死亡件數，有部

分資料可能來自於 2007 年底所發生之件數，延滯 2008 年申請給付。2017 年底失能及

死亡件數，有部分資料可能來未於 2017 年申請給付，而於 2018 年申請給付。 

本研究中失能人數總計及死亡人數總計皆包括交通事故所給付職業災害。勞動部

統計年報中的失能人數及死亡人數並未包括交通事故給付職業災害。故兩者所計算出

的死亡及殘廢發生率（千人率），略有不同。 

相關統計結果如下表 16 至表 18 所示： 

表 16 「一般認為屬於危險或堅強體力之職業」投保人數 

類別及項目 投保人數總計 

農、林、漁、牧業 

總人數 3698142 

>=55 歲人數 702719 

<55 歲人數 299542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總人數 40150 

>=55 歲人數 11296 

<55 歲人數 28854 

營建工程業 

總人數 7158963 

>=55 歲人數 1377189 

<55 歲人數 5781774 

運輸及倉儲業 

總人數 4402531 

>=55 歲人數 781938 

<55 歲人數 362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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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一般認為屬於危險或堅強體力之職業」職業災害致失能率 

類別及項目 
職業災害 

致失能人數 

累積 

致失能發生率 

農、林、漁、牧業 

總人數 464 0.126 

>=55 歲人數 103 0.147 

<55 歲人數 361 0.121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總人數 27 0.672 

>=55 歲人數 2 0.177 

<55 歲人數 25 0.866 

營建工程業 

總人數 3888 0.543 

>=55 歲人數 999 0.725 

<55 歲人數 2889 0.500 

運輸及倉儲業 

總人數 996 0.226 

>=55 歲人數 232 0.297 

<55 歲人數 764 0.211 

 

 

表 18 「一般認為屬於危險或堅強體力之職業」職業災害致死亡率 

類別及項目 
職業災害 

致死亡人數 

累積 

致死亡發生率 

農、林、漁、牧業 

總人數 272 0.074 

>=55 歲人數 82 0.117 

<55 歲人數 190 0.063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總人數 11 0.274 

>=55 歲人數 2 0.177 

<55 歲人數 9 0.312 

營建工程業 

總人數 822 0.115 

>=55 歲人數 198 0.144 

<55 歲人數 624 0.108 

運輸及倉儲業 

總人數 230 0.052 

>=55 歲人數 70 0.090 

<55 歲人數 160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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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對機場安檢人員及作業類型相似的航警局警察進行統計資料的分析，發

現 2008/05-2017/12 航警局警察因職業災害死亡人數為 1 人，累積致死亡率（千人率）

為 0.073，而機場安檢人員在此區間並無發生致業災害致死亡率，故累積致死亡率（千

人率）為 0；而在職業災害致失能的部分，不論是航警局警察或者航警局安檢大隊約僱

檢查人員皆無發生，故累積致失能率（千人率）皆為 0。 

值得注意的是，在兩者的因公致傷的件數上，航警局警察累積共 74件，而航警局

安檢大隊約僱檢查人員則沒有發生過，累積共 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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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國外制度及政策趨勢多朝向提高中高齡勞動參與率 

在各國的資料中，以歐洲國家的資料較為完整，雖然在不同國家間存在許多差異，

例如部分國家採取社會對話的方式保障危險及堅強體力作業之勞工，部分國家則透過

國家法令明定的方式。保障方式也略有不同，部分國家採取團體協約的方式保障勞工

屬雇主在年金第二支柱上給予的優惠；另有少數國家採社會保險體系的保障方式，在

年金第一支柱上給予制度上的保障，但近年大多往緊縮提前退休及積極性勞動市場的

政策方向努力。 

除了歐洲國家外，其他先進國家在處理提早退休的議題，多數僅給予失能勞工補

償的年金機制，而一般勞工則是不分職業可自願減少年金給付的金額，取得提前退休

的資格。 

而不論是在歐洲或者其他地區的先進國家，同樣都面臨人口高齡化的趨勢，許多

先進國家甚至早已進入高齡社會，過去的人口紅利成為年金赤字的根源，勞動力減少、

年金給付的支出上升等問題逐漸受到各國關注，因此各國近年來所採取的政策措施，

幾乎都是強調強化職業安全衛生的保障，提供勞工在作業場所中免於受到各項風險的

危害，並透過中高齡就業的相關輔導或補貼政策，提高企業雇用中高齡就業者的措施，

另一方面各國政府也積極推動中高齡友善職場，從法令或者職務再設計的方法，避免

年齡歧視的問題發生。 

總的來說，過去嬰兒潮世代所產生的人口過剩，在目前已從勞動力過多導致高

失業率的問題，慢慢轉向社會保險年金給付上的壓力，故而增加中高齡就業者的勞動

參與率，為各國目前的主流政策，另一方面，先進國家對於職業安全與健康風險的控

制已日趨成熟，雖然在新型態的就業市場中可能衍生出許多新的風險，但在技術和科

技的輔助下，許多過去所認定的危險及堅強體力作業已然不再是風險的主要來源。 

二、危險及堅強體力作業認定因應各國國情差異調整 

本研究除了社會保險體系上的相關政策外，在各國危險及堅強體力作業的認定上

亦進行了資料的蒐集及研討，因為各國在國情上的差異，使得認定的作業類別也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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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異的樣態，部分歐洲國家因為特定工安事件的發生，強化礦工在危險及堅強體力作

業上的認定，並積極可於制度上相對優惠的退休待遇，如捷克和土耳其，其他像是德國

重視海員及礦工的保障、奧地利針對粗重和夜間工作進行認定等。 

總體而言，各國在認定上，往往依據產業型態、勞工實際需求及職業安全衛生技

術的優劣，而有所差異，例如，德國學者列出了五項因素，認為社會及心理壓力應被認

為屬危險及堅強體力作業，但法國在制度上並沒有相關認定的標準。此外，即便有相同

的認定類別，各國針對該項目的實質內涵也不盡相同，例如在身體負荷上，就可能因為

性別、人種而出現不同程度的心搏負荷差異，故國際間較難產生一致性的標準，國際勞

工組織應是採取相同的見解，在公約上亦無明確規範各國的認定範圍。 

而表現在年齡與危險與堅強體力作業對於職業災害或者重大職業災害發生率上，

各國也未有一致性的研究結論，產業結構的差異、各國勞工在作業上的差異以及職業

安全與健康法令落實的程度等，都使得各國的相關研究及統計數據略有落差，不論是

早期或者晚近的研究都難有一致性的結論，這也凸顯不宜直接引用各國高職災發生率

的年齡層統計及分析，而應發展本土研究的重要性。 

三、職業災害致死率及致失能率在不同調查群體中呈現差異 

職業災害致死率及致失能率所反映的常常是重大職災發生的機率，故而國內外的

數據大多呈現中高齡就業者在重大職業災害的發生率較高，而整體職業災害發生率則

有青年人口較高的趨勢，從這樣的研究結論分析，可能是中高齡就業者在體能及身體

負荷上往往不若青年人口強健，故而一旦發生重大職災，其致失能率及致死率通常較

高。 

然而國內外的研究結果亦顯示，若從不同國家、行業類別、職業類別、作業類別

及性別等變數進行更為細緻的分析，其呈現出來職業災害在年齡層分佈的樣態有著極

大的差異，故而針對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以作業別為認定基準，必須進行個別作業的分

析，排除相關變數的影響，以證明該作業類別的危險或堅強體力特性，這也強化了本結

論，由於不同群體間存有變異性，故難以提出明確且一致性的認定標準。 

四、國內一般認為屬危險或堅強體力作業之勞工可能較易發生重大職業

災害 

在職業災害及職業病致失能的累積發生率 55歲（含）以上的勞工高於 55歲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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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包含「農、林、漁、牧業」、「營建工程業」及「運輸及倉儲業」，而「礦業及土石

採取業」職業災害及職業病致失能累積發生率則是以 55歲以下勞工較高；職業災害及

職業病致死的累積發生率也呈現相同的結果。 

若職業災害和職業病致失能率及致死率能夠反映出重大職業災害的發生，如此統

計結論，可推論「農、林、漁、牧業」、「營建工程業」及「運輸及倉儲業」行業別中， 

55 （含）歲以上的中高齡勞工可能較容易發生重大的職業災害，而細部的職業別或作

業別因素，則應再進一步探討。 

五、機場安檢人員的勞動條件問題主要為人力調控 

由主觀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航警局約僱檢查員雖然僅在職場暴力的暴露風險較高

（20.4%），與其所處的作業環境有游離輻射暴露（46%），其餘具有危險及堅強體力

風險的來源僅有工作模式上的負荷，包含須長期輪換班達 77%、需長期值夜班達 70%、

及工時過長 77.9%；而利用工作壓力反應量表及過勞評估量表所分析結果，其相關統計

數據皆無法直接證明其為嚴重過負荷之工作；在進行心搏率的測量亦發現其工作與一

般生活在心搏的變化幾乎無異，且皆未有過負荷的情形發生。 

所以從上述結果，可以分析其壓力源主要來自於人力資源的調控，亦即應透過增

派人力、工時控制等手段降低其工作模式上所帶來的負荷程度，這些負荷程度造成了

機場安檢人員在過勞評估量表的兩個亞量表中呈現中等的程度，即有時候會感到疲勞、

體力透支、精疲力竭或者虛弱好像快生病的樣子；且有時候會對工作感到無力、沒有興

趣或有點挫折，雖未達嚴重過負荷之程度，但工時過長所帶來的壓力仍應積極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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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危險及堅強體力作業之認定應有社會共識 

研究結果發現即使在有明訂相關法令保障危險及堅強體力作業人員的國家，其制

度的建立及作業別的認定往往強調利用社會對話的方法進行，其目的在於兼顧勞動市

場中不同面向的需求，取得制度中利害關係人的共識。 

這樣的共識必須包含政府在勞動市場供需的調控，一方面避免失業率升高，另一

方面也避免缺工的發生，此外在社會保險財務的控制上也必須尋求收支的平衡；而在

雇主方面則是需要考量企業內部的教育訓練及招募成本等問題；勞工所關心的則是對

於身心健康的負荷及年金制度的保障，並在不同行業、職業及作業別間建立公平的制

度設計，審慎考量相同作業別於不同行職業所表現出的樣態，不宜出現顯不合理的認

定，產生公平性的質疑。 

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制度實行或者在認定的制度建立上，宜由勞資政學等多方交

換意見並且取得共識，在符合公平的原則之下，給予更為合理的年金保障。 

 

二、作業類別認定之評估應進行個別研究 

在經過相關文獻及統計資料的分析後，發現不論是過去的研究資料或者以公務方

法取得的既有統計資料，都無法直接證明中高齡就業者的職業災害發生率及重大職業

災害發生率的因果關係，故未來若需進行相關的個案認定，必須加強個別作業別在不

同年齡層職業災害發生狀況的分析，除了採取勞工主觀認知及需求的相關調查外，應

加入客觀的量測或者實際勞動條件進行評估，進而討論作業類別的認定與否。 

三、應考量提升中高齡就業率之衡平 

可參考國外制度，使勞工可在最大的彈性下，願意續留勞動市場從事較為簡單或

輕鬆的工作，而避免為了認定的程序需要提早退出勞動市場，以穩定中高齡勞工之就

業率。 

而在國外制度中，除了將計點制度的相關政策措施運用在提早退休的適用，亦提

供勞工職業訓練及替代性部分工時的選擇，保留彈性的作法亦值得我國在相關勞動政

策進一步思考。當然除了給予優惠的制度措施，提供企業職務再設計的輔導或者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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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中高齡就業者的制度，降低中高齡就業者職業風險的暴露，才更符合勞動市場的

實際需求，亦為近年來先進國家政策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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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危險與堅強體力作業勞工現況問卷調查 

本份問卷包括二部份，第一部份為受訪者基本資料，第二部份為受訪者

之作業環境特性、作業潛在危險性與生理負荷現況評估，謝謝您的協

助！ 

---------------------------------------------------------------------- 

第一部分:受訪者基本資料 

1.性別： 1.□男   2.□女 

2.年齡：_______歲   

3.婚姻狀況： 1.□未婚  2.□己婚  3.□分居  4.□離婚  5.□其他_______） 

4.教育程度：1.□小學  2.□國中  3.□高中職  4.□大專（學）  5.□研究所 

5.個人過去病史（經醫師確定診斷，可複選） 

  1.□無  2.□睡眠相關呼吸疾病（如睡眠呼吸中止症）  

  3.□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如癲癇、脊椎疾病）  

  4.□周邊神經系統疾病（如腕隧道症候群）  5.□情感或心理疾病 6. □聽力損失 

  7.□眼睛疾病（不含可以矯正之近視或遠視）   

  8.□心臟循環系統疾病（如高血壓、心律不整）  

  9.□糖尿病 10.□上肢或下肢疾病（如會導致關節僵硬、無力等症狀之疾病）   

  11.□血脂肪異常 

  12.□氣喘   13.□長期服藥，藥物名稱：_____________    

  14.□其他_____________ 

6.家族病史 

  1.□無  2.□家族中有中風病史 3..□一等親內的家屬（父母、祖父母、子女）     

  男性於 55 歲、女性於 65 歲前發生狹心症或心絞痛   

  4.□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生活習慣史 

  （1）.抽菸 □無  □有（每天____包、共___年）  □已戒菸___年 

  （2）.檳榔 □無  □有（每天____顆、共___年）  □已戒___年 

  （3）.喝酒 □無  □有（總類:________頻率:_________） 

  （4）.用餐時間不正常 □否   

     □是；外食頻率 □無  □一餐  □兩餐  □三餐 

  （5）.自覺睡眠不足 □否   

     □是（工作日睡眠平均____小時/日；假日睡眠平均____小時/日）  

  （6）.運動習慣 □無  □有（每週____次、每次____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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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他_______________ 

 

8.您目前從事的作業為 

   1.營造作業之 

     1_1□鋼筋綁紮  1_2□模板組立  1_3□水電設備組立  1_4□混凝土搗築 

     1_5□水泥砂漿粉刷  1_6□磁磚或石材黏貼   1_7□檔土柱作業  

     1_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2.□高壓室內作業（指沈箱施工法或壓氣潛盾施工法及其他壓氣施工法中，於表壓力超過 

                       大氣壓之作業室或豎管內部實施之作業） 

   3.□潛水作業（指使用潛水器具之水肺或水面供氣設備等，於水深超過十公尺之水中實 

                   施之作業） 

 4.□高溫作業（勞工工作日時量平均綜合溫度熱指數達連續作業規定值以上之作業，如鍋爐房作

業、灼熱鋼鐵或其他金屬塊壓軋及鍛造作業等） 

   5.□重體力作業（重體力勞動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所訂之重體力作業）   

   6.□高壓電力相關作業 7. □高架作業（高架作業勞工保護措施標準所訂之作業）   

   8.□飛航駕駛作業（民航機、直升機駕駛） 

   9. □海關檢查作業     10. □醫療照護作業 

   11.□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您目前擔任的職位屬於 

   1.□全職，固定編制內員工  2.□全職，約聘員工   

   3.□兼職，固定編制內員工 4.□兼職，臨時或約聘員工 5.□其他__________ 

 

10.您平均每週工作幾天？（請圈選） 

 

11.

您從事目前的工作多久？________年_________月 

 

12.您的工作總年資（勞保）共多久？________年_________月 

第二部分: 受訪者之作業環境特性、作業潛在危險性與生理負荷現況 

1.您平時工作的作業（環境）特性主要為（可複選） 

1.□高架（處）作業（指離地面 2 公尺以上）    2.□噪音環境（85 分貝以上）  

3.□高溫環境   4.□低溫環境   5.□異常氣壓環境   6.□游離輻射環境   

7.□重體力環境  8.□長時間處於局限空間或振動環境   9.□輪班工作  

10.□夜間工作   11.□工作時間長期超過一般勤務時間（如需經常性加班）  

12.□工作具高度變動性（如工作地點、內容經常變動） 

1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您平時工作的作業（環境）有下列危害身心健康或生命安全的潛在危險性嗎？ 

（可複選） 

天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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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墜落   2.□感電   3.□倒塌、崩塌  4.□火災、爆炸   

5.□中毒、缺氧（處理污染物） 

6.□ 職場暴力   7.□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  8.□無 

3.您從事職務的危險性可以透過調整人員工作量、勤務期間、加強人員訓練或提 

 供相關防護（具）措施等方式消除或降低嗎？ 

1.□總是可以 2.□常常可以 3.□有時候可以 4.□偶而可以 5.□完全不可以 

4.您從事的職務是否可能因年齡或年資增加而調整人員工作量或勤務期間等 

  方式消除或降低嗎？ 

    1.□總是可以 2.□常常可以 3.□有時候可以 4.□偶而可以 5.□完全不可以 

5.您平時工作的服勤方式或差勤制度須採輪班制度，且需輪換日夜班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偶而  5.□完全不需要 

6.您平時工作須經常在夜間服勤或值夜班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偶而  5.□完全不需要 

7.您平時工作時數每日或每週超過法定工時（每日 8 小時或每週 40 小時） 

  四分之一以上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偶而  5.□完全不需要 

8.您平時工作內容具有高度變動性（如需處理緊急危難或事故）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偶而  5.□完全不需要 

9.您平時工作內容職責繁重且需賴充分體力與精神始能勝任嗎？ 

1.□總是   2.□常常 3.□有時候  4.□偶而  5.□完全不需要 

 

10.您平時工作的作業（環境）有下列堅強體力作業情況嗎？（可複選） 

    1.□每日平均蹲/跪4小時以上，每年220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15年     

    2.□每日平均重覆舉手過肩大於60度4小時以上，每年220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

少15年 

    3.□每日平均重覆搬抬重物大於20公斤（每日搬抬總重量至少2,000公斤）4小 

        時以上，每年220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15年 

    4.□每日平均重覆負重於單（雙）肩或頭部大於40公斤（每日負重總重量至少 

        3,000公斤） 2小時以上，每年220日以上，不間斷工作至少15年   

    5.□無 

 

11.您認為目前從事的工作，對於您的生理或心理的負荷如何？ 

   1.□負荷非常大  2.□有點負荷  3.□還可以  4.□完全沒問題 5.□不知道 

12.您認為自己 55 歲後，有能力再從事您目前的工作嗎？ 

   1.□非常困難  2.□有點困難  3.□還可以  4.□完全沒問題  5.□不知道 

13.就您所知，您的同（事）業平均退休年齡約幾歲？ 

   1.□50 歲以下 2.□50~55 歲 3.□55~60 歲 4.□60~65 歲 5.□大於 65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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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不知道 

14.您預計幾歲要退休？______________歲 

 

15.請您依自己過去三個月來所面臨的工作壓力情況，把您對工作壓力反應之感受 

  按四種不同程度，依自己所屬的狀況圈選 

  工作壓力的感受程度 

  覺得

非常

符合 

覺得

符合 

覺得

有點

符合 

覺得

完全

不符

合 

 1 要來上班就覺得累 3 2 1 0 

 2 我在工作時間內容易緊張 3 2 1 0 

 3 我在工作時間內容易發脾氣 3 2 1 0 

 4 我會因擔心工作而睡不著 3 2 1 0 

 5 我工作時會有注意力不能集中的情形 3 2 1 0 

6 我會擔心工作做不完 3 2 1 0 

7 我會擔心工作做不好 3 2 1 0 

8 我會有想換工作的念頭 3 2 1 0 

9 我工作時會有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的情形 3 2 1 0 

10 我在工作時會感到胃腸不舒服 3 2 1 0 

11 我在工作時會覺得喘不過氣來 3 2 1 0 

12 我在工作時會有腹瀉的現象 3 2 1 0 

13 我在工作時會感到頭痛 3 2 1 0 

14 .我在工作時會頭暈目眩 3 2 1 0 

15 我因工作關係要吸菸 3 2 1 0 

16 我因工作關係要喝酒  3 2 1 0 

17 我需要用抽菸、喝茶、喝咖啡或嚼檳榔等 

其他方式來提神 

3 2 1 0 

18 我因工作關係需要使用葯物 3 2 1 0 

19 我會因工作關係而遷怒（怪罪）同事 3 2 1 0 

20 我會把工作上的不愉快帶回家 3 2 1 0 

 

16.請您依自己過去三個月來所面臨的工作情況，把您對身體疲勞反應之感受 

  按五種不同程度，依自己所屬的狀況圈選 

  身體疲勞之感受程度 

  總

是 
常

常 
有

時

候 

不

常 
從

未

或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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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沒

有 

個人相關過勞分量表 
 1 你常覺得疲勞嗎?      
 2 你常覺得身體上力透支嗎?      
 3 你常覺得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4 你常會覺得，「我快要撐不下去了」嗎?      
 5 你常覺得精疲力竭嗎?      
 6 你常常覺得虛弱，好像快要生病了嗎?      

工作相關過勞分量表 
 7 你的工作會令人情緒上心力交瘁嗎？      
 8 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快要累垮了嗎?      
 9 你的工作會讓你覺得挫折嗎?      
10 工作一整天之後，你覺得精疲力竭嗎?      
11 上班之前只要想到又要工作一整天，你就覺得

沒力嗎? 
     

12 上班時你會覺得每一刻都很難熬嗎?      
13 不工作的時候，你有足夠的精力陪朋友或家人

嗎?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請您再次檢查是否有漏答之題項 

再次感謝您的協助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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